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2 0 1 8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日 期 ： 2 0 1 8 年 1 月 1 2 日 (星 期 五 )  
时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6 分 至 下 午 8 时 3 7 分  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
刘 志 成 博 士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副 主 席    

胡 健 民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委 员    

区 镇 桦 议 员  
陈 灶 良 议 员 ,  M H  
陈 笑 权 议 员 ,  M H ,  J P  
周 炫 玮 议 员  
关 永 业 议 员  
刘 勇 威 议 员  
李 国 英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
李 华 光 议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会 议 完 毕  
下 午 8 时 3 2 分  
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
下 午 8 时 3 2 分  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
罗 晓 枫 议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下 午 6 时 2 5 分  
会 议 完 毕  

谭 荣 勋 议 员 ,  M H  
邓 铭 泰 议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下 午 5 时 1 5 分  
下 午 5 时 3 9 分  

黄 碧 娇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
任 启 邦 议 员  
任 万 全 议 员  
余 智 荣 议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 
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
 
增 选 委 员    

区 镇 濠 委 员  
陈 梓 华 委 员  
陈 蔚 嘉 委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下 午 4 时 3 6 分  

会 议 开 始  

会 议 完 毕  
下 午 5 时 4 4 分  

会 议 完 毕  
张 国 华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2 0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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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宗 翰 委 员  
文 念 志 委 员  

下 午 3 时 5 4 分  
会 议 开 始  
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
梅 少 峰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温 兴 财 委 员  
胡 绰 谦 委 员  

 
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 

下 午 5 时 4 6 分  
会 议 完 毕  

秘 书    
梁 仲 华 先 生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列 席 者  

 
李 佳 盈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颜 颖 康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2 0 (北 )／ 北 拓 展 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马 芳 兰 女 士  
冼 佳 慧 女 士  
吕 晓 晖 女 士  
李 建 业 先 生  
郭 裕 锋 先 生  

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高 级 运 输 主 任 ／ 铁 路 5／ 运 输 署  
高 级 运 输 主 任 ／ 巴 士 发 展 (新 界 东 )／ 运 输 署  
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运 输 主 任 ／ 铁 路 5／ 运 输 署  

张 伟 锋 先 生  
王 志 轩 先 生  

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二 ／ 运 输 署  
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三 ／ 运 输 署  

许 家 杰 先 生  区 域 工 程 师 (大 埔 )／ 路 政 署  
杨 昭 添 先 生 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／ 大 埔 区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徐 翼 福 先 生  
吴 天 恩 女 士  
梁 文 廸 先 生  
黄 子 健 先 生  
梁 家 欣 女 士  

大 埔 警 区 交 通 部 主 管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公 共 关 系 经 理 ／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 
助 理 公 共 关 系 经 理 (对 外 事 务 )／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 
沙 田 厂 襄 理 (车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传 讯 及 公 共 事 务 部 襄 理 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李 述 恒 先 生  高 级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罗 耀 华 先 生  
何 尊 舜 先 生  
梁 志 恩 先 生  
钟 明 明 女 士  

一 级 策 划 及 支 援 主 任 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高 级 营 运 主 任 ／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
行 政 董 事 ／ 米 嘉 道 信 息 策 略 有 限 公 司  
副 研 究 总 监 ／ 米 嘉 道 信 息 策 略 有 限 公 司  

李 裕 修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黄 汝 恒 女 士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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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假 者  

 
曾 汉 文 委 员   

 
 
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各 委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马 芳 兰 女 士 接 替 陈 由 游 先 生 出 席 往 后 会 议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张 伟 锋 先 生 接 替 黄 建 男 先 生 出 席 往 后 会 议 。  

( i i i )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 署 ” )麦 佩 茵 女 士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由

颜 颖 康 先 生 代 表 出 席 。  

( i v )  曾 汉 文 委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他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 根

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，委 员 会 只 会 同 意 委 员 因 身 体 不

适 (包 括 因 怀 孕 而 引 起 的 身 体 不 适 )、 担 任 陪 审 员 、 代 表 区 议 会 出

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、 出 席 行 政 会 议 、 分 娩 或 待 产 的

缺 席 申 请 。 按 照 上 述 常 规 ， 他 的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11 月 1 0 日 第 六 次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/ 2 0 1 8 号 )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 上 述

会 议 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并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强 烈 要 求 政 府 监 管 网 上 租 赁 单 车 服 务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3 / 2 0 1 8 号 )  

 
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多 名 议 员 及 委 员 的 联 署 信 件 ， 要 求 政 府 监 管

网 上 租 赁 单 车 服 务 ， 详 情 请 参 阅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3 / 2 0 1 8 号 。  

 
4 .  梅 少 峰 委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5 .  王 志 轩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自 助 单 车 租 赁 是 近 年 流 行 的 单 车 租 赁 模 式 。自 2 0 1 7 年 年 初 起 ，有

私 人 营 办 商 以 “ 共 享 单 车 ” 名 义 在 本 港 推 出 自 助 单 车 租 赁 业 务 ，

用 户 可 透 过 智 能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在 任 何 地 方 自 行 租 赁 和 归 还 单 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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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业 务 性 质 而 言 ， 自 助 单 车 租 赁 与 传 统 单 车 租 赁 没 有 分 别 ， 只 是

营 运 模 式 不 同 。  

( i i )  公 共 单 车 泊 位 是 根 据 香 港 法 例 第 3 7 4 C 章 《 道 路 交 通 (泊 车 )规 例 》

(“《 规 例 》” )的 规 定 而 设 立 。 由 于 《 规 例 》 并 无 限 制 使 用 公 共 单

车 泊 位 的 单 车 类 别 ， 故 此 供 租 用 的 单 车 如 停 泊 在 这 些 泊 位 不 超 过

2 4 小 时 ， 并 无 触 犯 法 例 。  

( i i i )  政 府 提 供 的 公 共 单 车 泊 位 一 直 都 是 供 所 有 市 民 使 用 ， 而 且 使 用 者

亦 不 仅 限 于 作 非 商 业 用 途 ， 例 如 送 货 工 人 或 经 传 统 单 车 出 租 商 铺

租 借 单 车 的 人 士 亦 可 把 单 车 停 泊 在 这 些 公 共 泊 位 。 如 要 订 立 新 的

规 管 措 施 ， 限 制 所 有 公 共 单 车 泊 位 只 可 供 某 类 市 民 或 单 车 使 用 ，

会 令 其 他 市 民 不 能 使 用 这 些 泊 位 ， 或 在 使 用 这 些 泊 位 时 受 到 某 些

限 制 ， 因 此 需 要 审 慎 考 虑 。  

( i v )  不 论 是 传 统 非 自 助 模 式 租 赁 的 单 车 、 自 助 模 式 租 赁 的 单 车 还 是 私

人 拥 有 的 单 车 ， 政 府 部 门 都 会 按 一 贯 程 序 处 理 单 车 违 泊 问 题 。 如

有 需 要 ， 当 区 的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联 同 地 政 总 署 、 运 输 署 、 香 港 警 务

处 和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等 部 门 采 取 联 合 行 动 ， 清 理 违

例 放 置 单 车 或 杂 物 的 黑 点 。  

( v )  认 为 联 合 行 动 有 一 定 阻 吓 作 用 ， 各 部 门 会 继 续 按 照 实 际 情 况 清 理

违 例 停 泊 的 单 车 。 至 于 有 单 车 在 私 人 屋 苑 范 围 内 违 泊 的 问 题 ， 由

于 单 车 属 车 辆 类 别 ， 因 此 需 要 按 运 输 署 的 《 私 家 路 守 则 》 处 理 。  

( v i )  运 输 署 会 不 时 检 讨 各 区 的 单 车 泊 位 需 求 ， 并 按 各 区 的 需 要 及 是 否

可 行 等 因 素 ， 尽 量 增 设 单 车 泊 位 。  

 
6 .  黄 碧 娇 议 员 表 示 单 车 是 代 步 工 具 ， 无 意 否 定 它 的 存 在 ， 但 提 供 共 享 单 车

业 务 的 公 司 越 开 越 多 ， 运 输 署 有 没 有 预 期 将 来 共 有 多 少 公 司 会 投 入 服 务 ？ 第

二 ， 她 认 为 公 共 泊 位 是 政 府 资 源 ， 署 方 有 没 有 监 管 这 些 共 享 单 车 ？ 第 三 ， 她

指 单 车 这 项 康 体 活 动 本 属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的 管 辖 范 畴 ， 但 由

于 网 上 租 赁 单 车 属 于 商 业 活 动 ， 因 此 透 过 这 种 经 营 模 式 出 租 的 单 车 应 否 视 为

公 共 交 通 工 具 ？ 如 放 置 (甚 至 倒 下 )在 路 旁 的 共 享 单 车 令 途 经 的 市 民 受 伤 ， 保

险 的 责 任 谁 属 ？  

 
7 .  任 万 全 议 员 指 委 员 已 多 次 在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(“ 交 运 会 ” )及 辖 下 工 作

小 组 反 映 共 享 单 车 在 区 内 造 成 的 各 种 问 题 ，但 政 府 部 门 至 今 仍 未 能 妥 善 处 理 。

对 于 运 输 署 指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有 足 够 阻 吓 作 用 ， 他 认 为 事 实 并 非 如

此 ，并 对 有 关 响 应 深 感 失 望 及 遗 憾 。他 指 其 他 国 家 及 城 市 (例 如 新 加 坡 及 伦 敦

等 )在 引 入 共 享 单 车 初 期 亦 同 样 遇 到 违 泊 和 单 车 被 掉 入 河 道 等 问 题 ，但 当 地 政

府 在 短 短 两 至 三 个 月 内 便 推 出 行 政 措 施 ， 例 如 透 过 与 经 营 者 签 订 协 议 或 制 订

经 营 守 则 等 以 规 管 其 业 务 ， 并 要 求 他 们 符 合 特 定 条 件 才 可 继 续 营 运 。 反 观 香

港 政 府 则 没 有 采 取 措 施 规 管 共 享 单 车 ， 对 此 他 表 示 不 满 ， 希 望 署 方 可 以 进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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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 响 应 。  

 
8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认 为 共 享 单 车 虽 然 为 市 民 带 来 方 便 ， 但 政 府 亦 须 妥 善 规 管 ，

因 此 建 议 设 立 定 点 自 助 租 赁 位 置 ， 以 解 决 违 泊 问 题 。  

 
9 .  罗 晓 枫 议 员 指 地 政 总 署 署 长 刚 在 2 0 1 8 年 1 月 初 举 行 的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上

明 确 表 示 ，《 土 地 (杂 项 条 文 )条 例 》并 非 主 要 用 作 处 理 单 车 违 泊 或 霸 占 政 府 土

地 经 营 业 务 等 情 况 ， 因 此 现 时 根 本 没 有 相 关 法 例 规 管 共 享 单 车 。 另 一 方 面 ，

共 享 单 车 的 数 目 不 断 增 加 ， 正 正 反 映 政 府 采 取 的 措 施 对 经 营 者 阻 吓 不 足 。 他

知 悉 北 区 已 经 就 打 击 共 享 单 车 违 泊 问 题 推 出 先 导 计 划 ， 希 望 署 方 亦 能 尽 快 研

究 把 先 导 计 划 扩 展 至 其 他 地 区 ， 让 相 关 部 门 能 在 没 有 预 先 通 知 的 情 况 下 ， 实

时 清 理 违 泊 和 长 期 停 泊 在 公 共 泊 位 的 单 车 。  

 
1 0 .  主 席 补 充 ，交 运 会 曾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2 2 日 就 共 享 单 车 为 大 埔 区 带 来 的 问

题 致 函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(“ 运 房 局 ” )， 要 求 局 方 正 视 和 跟 进 ， 惟 至 今 尚 未 收 到

回 复 。 收 到 回 复 后 ， 秘 书 处 会 把 信 件 转 发 给 各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秘 书 处 于 2 0 1 8 年 1 月 2 3 日 收 到 运 房 局 的 覆 函 ，并 已 于 其 后 举 行

的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， 转 发 予 成 员 参 阅 及

讨 论 。 另 外 ， 秘 书 处 亦 以 电 邮 方 式 将 覆 函 分 发 予 交 运 会 委 员 备 悉 。 )  

 
1 1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 胡 乱 停 泊 在 街 道 上 的 单 车 或 需 透 过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

车 行 动 处 理 ， 但 由 于 公 共 单 车 停 泊 处 由 运 输 署 管 辖 ， 运 输 署 应 有 实 际 执 行 权

力 ， 因 此 建 议 署 方 可 加 强 清 理 长 期 占 用 车 位 的 单 车 ， 甚 至 参 与 由 民 政 事 务 处

主 导 的 联 合 行 动 ， 重 点 清 理 区 内 各 个 公 共 单 车 停 泊 处 ， 作 为 短 期 缓 解 措 施 。  

 
1 2 .  周 炫 玮 议 员 指 台 湾 为 共 享 单 车 设 置 定 点 或 桩 柱 式 装 置 ， 其 运 作 方 式 行 之

有 效 ， 而 香 港 亦 有 条 件 设 立 类 似 设 施 ， 认 为 政 府 需 要 担 当 主 导 角 色 ， 为 共 享

单 车 设 置 定 点 或 桩 柱 式 装 置 ， 而 非 砌 词 推 搪 ， 任 由 形 形 色 色 的 共 享 单 车 在 香

港 开 展 业 务 而 不 作 规 管 。  

 
1 3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在 香 港 设 置 定 点 或 桩 柱 式 装 置 属 于 长 远 的 解 决 方 法 ，

短 期 内 仍 需 依 靠 跨 部 门 联 合 行 动 清 理 违 泊 单 车 ，但 他 认 为 有 关 行 动 充 满 制 肘 ，

例 如 在 贴 出 告 示 后 有 人 略 为 移 动 单 车 ， 或 单 车 款 式 稍 为 不 同 ， 相 关 部 门 便 不

可 清 理 ， 因 此 希 望 有 关 部 门 研 究 其 他 切 实 可 行 的 方 法 处 理 问 题 。  

 
1 4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认 为 共 享 单 车 的 违 泊 问 题 主 要 由 租 用 者 而 非 经 营 者 造 成 ， 因

此 建 议 参 考 车 辆 牌 照 制 度 ， 通 过 登 记 单 车 租 用 者 的 身 份 ， 对 违 例 停 泊 单 车 的

人 士 征 收 罚 款 ， 以 便 有 效 解 决 单 车 违 泊 问 题 。 他 建 议 由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与 经 营

者 召 开 会 议 ， 研 究 如 何 推 行 租 用 者 登 记 制 度 ， 由 租 用 者 自 行 承 担 违 泊 责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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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对 运 输 署 的 回 复 感 到 失 望 。 他 指 署 方 刚 在 太 湖 及 旧 墟 选 区 增

设 一 百 个 单 车 泊 架 ， 当 中 2 0 %至 3 0 %泊 位 已 被 共 享 单 车 霸 占 ， 泊 架 附 近 亦 摆

放 了 数 十 架 共 享 单 车 ， 可 见 区 内 泊 架 及 跨 部 门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对 经 营 者 阻 吓 不

足 。此 外 ，他 指 交 运 会 早 前 已 就 共 享 单 车 议 题 致 函 运 房 局 ，惟 局 方 未 有 回 复 ，

亦 没 有 派 员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响 应 委 员 会 对 共 享 单 车 的 关 注 。 如 局 方 没 有 响 应 ，

他 希 望 主 席 可 以 适 当 跟 进 。  

 
1 6 .  王 志 轩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无 法 控 制 将 来 有 多 少 营 办 商 会 开 展 共 享 单 车 业 务 ， 但 政 府

曾 多 次 约 见 有 关 营 办 商 ， 反 映 地 区 人 士 及 区 议 会 对 共 享 单 车 运 作

的 不 满 ， 并 多 次 重 申 单 车 租 赁 运 作 必 须 遵 守 相 关 法 例 ， 包 括 《 道

路 交 通 (泊 车 )规 例 》、《 土 地 (杂 项 条 文 )条 例 》， 以 及 《 简 易 程 序 治

罪 条 例 》 等 有 关 停 泊 或 放 置 单 车 的 规 例 ， 并 强 调 政 府 部 门 会 密 切

留 意 租 赁 单 车 对 小 区 的 影 响 ， 并 会 在 有 需 要 时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。  

( i i )  各 个 营 办 商 在 上 述 会 面 中 亦 答 允 推 出 改 善 措 施 ， 包 括 (一 )在 单 车

上 清 晰 显 示 投 诉 热 线 ， 以 便 公 众 如 发 现 单 车 违 泊 情 况 能 通 知 有 关

公 司 跟 进 ； (二 )更 新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以 显 示 公 共 单 车 的 停 泊 位 置 ；

以 及 (三 )推 出 优 惠 措 施 ， 鼓 励 租 用 者 将 单 车 停 泊 在 合 适 位 置 。 署

方 留 意 到 营 办 商 相 继 推 出 上 述 改 善 措 施 ， 然 而 违 泊 问 题 仍 有 改 善

空 间 ， 署 方 将 继 续 跟 进 情 况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致 力 减 少 单 车 违 泊 情 况 ， 而 政 府 亦 会 透 过 联 合 行 动 尽 量 清

理 违 泊 单 车 。 假 如 违 泊 的 单 车 违 反 《 土 地 (杂 项 条 文 )条 例 》 的 规

定 而 令 任 何 人 士 受 伤 ， 便 应 根 据 相 关 部 门 的 规 定 处 理 。  

( i v )  共 享 单 车 的 优 点 是 租 用 者 可 以 透 过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知 悉 附 近 的 单 车

位 置 从 而 取 用 单 车 ， 而 定 点 租 赁 单 车 则 与 传 统 单 车 店 铺 出 租 单 车

的 模 式 分 别 不 大 ， 与 共 享 单 车 的 经 营 模 式 有 所 不 同 。  

( v )  运 输 署 现 正 检 视 北 区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先 导 计 划 的 成 效 ， 亦 需 研 究 把

计 划 扩 展 至 其 他 地 区 是 否 合 适 。  

( v i )  有 关 加 强 清 理 违 泊 单 车 和 张 贴 告 示 的 意 见 ， 他 会 将 意 见 转 达 相 关

同 事 备 悉 及 跟 进 。由 于 增 加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需 要 民 政 处 的 协 助 ，

他 亦 会 与 民 政 处 探 讨 建 议 是 否 可 行 。  

( v i i )  有 关 委 员 提 及 的 租 用 者 登 记 制 度 ， 由 于 涉 及 发 牌 问 题 ， 他 需 要 咨

询 运 输 署 牌 照 事 务 处 后 才 可 回 复 。  

( v i i i )  署 方 早 前 已 提 醒 营 办 商 不 应 过 分 占 用 公 众 泊 位 ， 避 免 影 响 其 他 市

民 使 用 。 他 知 悉 这 个 情 况 仍 有 发 生 ， 署 方 将 会 积 极 跟 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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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主 席 建 议 把 是 项 与 共 享 单 车 相 关 的 事 宜 交 由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

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。  

 
1 8 .  黄 碧 娇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同 意 由 上 述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事 宜 ， 但 同 时 认 为 运 输 署 的 回 复 未

能 满 足 委 员 要 求 。 对 于 运 输 署 提 出 政 府 可 以 根 据 不 同 条 例 处 理 违

例 单 车 ， 她 认 为 即 使 制 订 了 相 关 法 例 ， 相 关 部 门 亦 需 采 取 相 应 的

执 法 行 动 才 会 收 效 。  

( i i )  不 少 市 民 会 在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香 港 回 归 纪 念 塔 附 近 单 车 径 旁 的 防 坡

堤 观 赏 日 出 日 落 景 色 或 做 运 动 ， 但 该 处 现 时 有 过 百 部 单 车 停 泊 ，

霸 占 康 乐 用 地 ， 严 重 影 响 居 民 。 然 而 ， 虽 然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是 康 乐

用 地 ， 但 防 坡 堤 位 置 则 由 土 拓 署 管 理 。 为 此 ， 她 要 求 食 环 署 、 康

文 署 、 地 政 处 及 土 拓 署 派 员 出 席 下 次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， 以 作 跟 进 。  

( i i i )  认 为 运 输 署 代 表 听 取 委 员 意 见 后 应 适 当 地 向 部 门 反 映 ， 并 提 出 具

体 改 善 建 议 。  

( i v )  与 传 统 单 车 不 同 ， 共 享 单 车 需 配 合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。 她 建 议 署 方 考

虑 在 地 面 划 设 电 子 收 费 区 ， 当 收 费 区 内 的 单 车 数 目 (或 重 量 )超 出

某 个 水 平 一 段 时 间 后 ， 电 子 收 费 系 统 便 会 自 动 启 动 ， 并 向 经 营 者

征 收 罚 款 。 类 似 系 统 已 在 其 他 国 家 使 用 ， 较 政 府 部 门 执 行 条 例 的

效 率 更 高 。  

 
1 9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(“ 环 房 会 ” )及 辖 下 的 工 作

小 组 一 直 跟 进 清 理 违 例 单 车 的 相 关 事 宜 ， 而 单 车 问 题 亦 可 能 涉 及 交 运 会 及 运

输 署 的 范 畴 ， 因 此 他 建 议 召 开 联 合 会 议 ， 共 同 商 讨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。 他 建 议 邀

请 所 有 相 关 部 门 出 席 会 议 ，包 括 食 环 署 、民 政 处 、警 务 处 、房 屋 署 、地 政 处 、

康 文 署 、 运 输 署 、 土 拓 署 等 ， 以 期 详 细 讨 论 和 处 理 共 享 单 车 问 题 。 他 亦 希 望

各 部 门 在 会 议 前 仔 细 研 究 其 部 门 在 共 享 单 车 问 题 上 的 角 色 及 职 权 范 围 为 何 ，

并 在 会 议 上 报 告 可 以 采 取 什 么 行 动 。  

 
2 0 .  陈 蔚 嘉 委 员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刚 指 出 共 享 单 车 用 家 可 在 不 同 地 方 取 用 单 车 是

有 其 好 处 ， 这 是 否 代 表 署 方 认 同 共 享 单 车 的 营 运 模 式 ？ 署 方 是 否 因 此 拖 延 处

理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？ 署 方 对 共 享 单 车 的 立 场 为 何 ？  
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他 在 数 个 月 前 已 表 示 共 享 单 车 公 司 如 继 续 以 现 行 方 式 营 运 (即
没 有 固 定 停 泊 处 )，必 定 会 产 生 不 少 问 题 。他 指 法 国 、伦 敦 等 地 都 已 采 用 固 定

车 架 设 施 ，如 香 港 增 设 这 类 设 施 ，便 可 减 少 共 享 单 车 为 小 区 带 来 的 各 种 问 题 。

由 于 委 员 会 早 前 已 就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致 函 运 房 局 ， 他 请 秘 书 处 联 络 局 方 ， 并 请

局 方 尽 快 回 复 。此 外 ，他 指 环 房 会 辖 下 虽 然 并 没 有 处 理 单 车 相 关 事 宜 的 小 组 ，

但 建 议 在 有 需 要 时 可 以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，邀 请 各 个 部 门 代 表 商 讨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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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而 ， 他 认 为 由 政 策 局 定 出 政 府 处 理 共 享 单 车 的 大 方 向 ， 例 如 租 用 政 府 土 地

摆 放 车 架 ， 才 是 解 决 问 题 的 关 键 。  

 
2 2 .  王 志 轩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备 悉 有 关 电 子 收 费 区 的 建 议 ，但 署 方 需 要 仔 细 考 虑 收 费 区 的 位 置 、

收 费 的 时 间 ， 以 及 有 关 安 排 会 否 抵 触 法 律 等 不 同 因 素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知 悉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一 处 防 坡 堤 外 的 土 地 有 大 量 单 车 停 泊 ，

因 此 已 向 民 政 处 反 映 情 况 ， 而 民 政 处 近 日 亦 已 安 排 行 动 清 理 该 处

的 违 例 单 车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对 共 享 单 车 保 持 中 立 态 度 ， 有 关 署 方 认 同 共 享 单 车 营 运 模

式 的 说 法 并 不 正 确 。 假 如 营 运 模 式 没 有 抵 触 法 例 ， 署 方 不 会 亦 无

法 阻 止 他 们 的 营 运 。  

( i v )  使 用 固 定 车 架 设 施 存 在 不 少 问 题 ， 例 如 建 造 泊 架 的 责 任 谁 属 、 泊

架 应 设 置 在 什 么 地 方 、 是 否 收 费 ， 以 及 私 营 公 司 申 请 建 造 泊 架 的

准 则 等 ， 因 此 政 策 局 需 要 深 入 研 究 。  

 
2 3 .  主 席 认 为 营 办 商 可 以 向 地 政 处 申 请 租 用 政 府 土 地 ， 然 后 建 造 固 定 泊 架 并

把 共 享 单 车 放 在 这 些 泊 架 上 ， 供 客 户 使 用 。 他 表 示 这 种 模 式 在 其 他 国 家 已 十

分 普 遍 ， 亦 没 有 显 著 的 反 效 果 。 政 府 长 远 需 要 考 虑 立 例 规 管 在 香 港 经 营 的 共

享 单 车 ， 要 求 必 需 设 立 固 定 泊 架 ， 以 解 决 违 泊 问 题 。  

 
2 4 .  秘 书 表 示 ， 环 房 会 辖 下 并 没 有 工 作 小 组 处 理 单 车 相 关 事 宜 ， 所 有 与 单 车

相 关 的 事 宜 都 会 交 由 交 运 会 辖 下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

组 集 中 讨 论 ， 而 该 工 作 小 组 亦 有 若 干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列 席 。 他 续 指 ， 工 作

小 组 预 计 会 在 本 年 2 月 召 开 会 议 ， 如 有 需 要 可 邀 请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

议 ， 商 讨 共 享 单 车 的 相 关 事 宜 。  

 
2 5 .  余 智 荣 议 员 支 持 设 立 固 定 泊 架 的 建 议 。 他 认 为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良 好 ， 但

希 望 可 以 集 中 在 相 关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才 深 入 讨 论 ， 并 邀 请 相 关 部 门 及 各 营 办 商

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2 6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补 充 ， 环 房 会 一 直 跟 进 清 理 单 车 事 宜 ， 而 环 房 会 的 委 员 不 一

定 是 交 运 会 的 委 员 ， 假 如 把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集 中 放 在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

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跟 进 ， 部 分 环 房 会 委 员 或 因 此 无 法 参 与 讨 论 ， 因 此 才 建

议 举 行 联 合 会 议 ， 否 则 便 需 要 在 环 房 会 另 行 讨 论 ， 费 时 失 事 。 此 外 ， 他 补 充

要 求 召 集 所 有 相 关 部 门 出 席 会 议 的 原 因 ： 以 房 屋 署 为 例 ， 由 于 有 共 享 单 车 被

放 置 在 公 共 屋 邨 范 围 ， 房 屋 署 需 要 研 究 如 何 处 理 这 些 共 享 单 车 ， 而 不 致 阻 碍

居 民 出 入 ， 因 此 有 需 要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商 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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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环 房 会 讨 论 的 是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详 情 ， 属 于 恒 常 工

作 报 告 ， 而 交 运 会 讨 论 的 是 共 享 单 车 衍 生 的 违 泊 问 题 ， 属 于 政 策 问 题 ， 两 者

并 无 重 迭 ， 因 此 认 为 没 有 混 合 讨 论 的 必 要 。 他 希 望 委 员 在 交 运 会 集 中 讨 论 共

享 单 车 的 议 题 。  

 
2 8 .  陈 笑 权 议 员 表 示 ，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由 民 政 处 统 筹 ， 属 于 恒 常 的

地 区 工 作 ， 至 于 共 享 单 车 则 是 新 兴 事 物 ， 衍 生 的 问 题 困 扰 多 区 居 民 。 作 为 环

房 会 主 席 ， 他 指 如 有 委 员 希 望 召 开 委 员 会 联 合 会 议 讨 论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， 他 愿

意 参 与 和 配 合 ， 但 是 否 必 要 则 值 得 商 榷 。  

 
 

I I I .  要 求 解 决 新 界 东 塞 车 问 题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/ 2 0 1 8 号 )  

 
2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张 学 明 议 员 、 黄 碧 娇 议 员 、 李 国 英 议 员 、 郑

俊 平 议 员 、 谭 荣 勋 议 员 、 胡 健 民 议 员 、 梅 少 峰 委 员 、 胡 绰 谦 委 员 、 钟 文 辉 先

生 及 黄 国 伟 先 生 的 联 署 信 件 ， 要 求 解 决 新 界 东 塞 车 问 题 ， 详 情 请 参 阅 大 埔 区

议 会 文 件 T T 4 / 2 0 1 8 号 。  

 
3 0 .  黄 碧 娇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她 指 建 议 政 府 兴 建 沙 田 绕 道 及 第 四 条 过 海 隧 道 看

似 是 很 遥 远 的 事 情 ， 亦 非 在 短 时 间 内 可 以 完 成 ， 但 如 果 不 前 瞻 性 地 处 理 新 界

东 的 交 通 问 题 ， 而 政 府 则 继 续 在 区 内 增 建 房 屋 ， 届 时 受 苦 的 便 是 本 区 居 民 ，

因 此 希 望 委 员 共 同 商 讨 解 决 新 界 东 塞 车 的 方 法 。  

 
3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早 前 已 按 委 员 要 求 ， 邀 请 运 房 局 派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， 惟

局 方 未 能 派 员 出 席 ， 只 是 以 书 面 回 复 。局 方 的 覆 函 (见 附 件 一 )放 在 会 议 桌 上 ，

供 各 位 参 阅 。  

 
3 2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表 示 他 和 数 字 委 员 早 前 曾 提 出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划 设 巴 士 专 线 ，

希 望 知 悉 有 关 进 展 。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关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划 设 巴 士 专 线 的 事 宜 会 放

在 续 议 事 项 第 七 项 “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设 施 ”， 以 作 跟 进 。  

 
3 3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委 员 曾 向 运 输 署 提 出 多 项 改 善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的 建 议 ， 但 没 有 在 巴

士 路 线 计 划 中 反 映 出 来 ， 而 公 共 交 通 配 套 欠 佳 或 会 导 致 私 家 车 的

数 目 增 加 。  

( i i )  假 如 政 府 能 在 主 要 干 道 划 设 巴 士 专 线 ， 他 相 信 会 加 快 公 共 交 通 的

流 转 ，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乘 搭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， 惟 运 房 局 却 以 不 同 理 由

推 搪 划 设 巴 士 专 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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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他 认 为 目 前 大 埔 区 的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不 足 ， 需 要 加 强 服 务 ，

同 时 亦 需 在 道 路 设 施 方 面 加 以 配 合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区 即 将 有 屋 邨 落 成 ， 北 区 粉 岭 及 上 水 一 带 亦 有 8 万 至 9 万 个

屋 邨 单 位 正 在 兴 建 中 ，而 新 界 东 北 发 展 将 新 增 近 3 0 万 人 口 ，因 此

大 埔 及 北 区 将 来 会 有 接 近 1 0 0 万 人 口 居 住 ， 目 前 的 交 通 根 本 不 能

满 足 居 民 出 入 的 需 求 。  

( v )  《 香 港 2 0 3 0 +： 跨 越 2 0 3 0 年 的 规 划 远 景 与 策 略 》 (“《 20 3 0 +》” )
目 前 仍 在 研 究 阶 段 ， 由 于 工 程 的 规 划 、 咨 询 、 日 后 收 地 等 情 况 都

需 要 时 间 处 理 ，认 为 局 方 以 先 发 展 而 后 处 理 交 通 的 方 式 并 不 足 够 。

他 指 局 方 以《 2 0 3 0 +》作 回 复 显 然 未 能 响 应 委 员 的 要 求 ，对 此 表 示

失 望 。 他 希 望 运 房 局 局 长 能 出 席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， 解 释 新 界 东 塞

车 问 题 和 提 出 解 决 方 法 ， 亦 希 望 民 政 处 能 适 当 地 向 当 局 反 映 委 员

的 要 求 。  

( v i )  在 大 埔 新 增 干 道 跨 越 沙 田 直 达 塞 拉 利 昂 隧 道 的 难 度 较 高 ， 在 大 埔

新 增 干 道 连 接 尖 山 隧 道 则 相 对 较 易 。 另 一 个 要 考 虑 的 因 素 是 沙 田

出 市 区 的 交 通 网 络 是 否 足 够 ， 例 如 大 老 山 隧 道 、 塞 拉 利 昂 隧 道 、

城 门 隧 道 及 尖 山 隧 道 ， 特 别 是 大 老 山 隧 道 的 车 流 已 趋 饱 和 ， 政 府

有 需 要 考 虑 向 九 龙 东 方 向 发 展 。  

( v i i )  划 设 巴 士 专 线 是 改 善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效 益 的 短 期 措 施 之 一 ， 希 望 当

局 能 够 落 实 。  

 
3 4 .  关 永 业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委 员 早 前 曾 经 批 评《 2 0 3 0 +》的 建 议 并 不 足 以 满 足 新 界 东 北 现 时 或

未 来 的 发 展 需 要 ， 因 此 才 提 出 意 见 ， 惟 运 房 局 的 回 复 只 是 辑 录 局

方 在 不 同 场 合 的 响 应 ， 其 覆 函 的 格 式 亦 不 正 规 ， 因 此 对 局 方 的 回

复 感 到 失 望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区 议 会 曾 就 广 深 港 高 速 铁 路 (“ 高 铁 ” )一 地 两 检 安 排 两 次 要

求 运 房 局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但 遭 到 拒 绝 ， 交 运 会 早 前 致 函 局 方 反 映 共

享 单 车 事 宜 亦 未 获 回 复 ， 而 这 次 交 运 会 就 新 界 东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要

求 运 房 局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， 局 方 亦 只 敷 衍 地 作 简 单 书 面 回 复 ， 为 此

他 深 感 失 望 。  

( i i i )  有 关 上 个 议 程 提 及 的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， 他 认 为 运 房 局 应 派 员 到 委 员

会 直 接 与 委 员 商 讨 ， 不 应 由 运 输 署 代 为 报 告 。 局 方 如 继 续 以 敷 衍

态 度 响 应 区 议 会 ， 他 认 为 继 续 讨 论 亦 没 有 意 思 。  

 
3 5 .  文 念 志 委 员 指 根 据 运 房 局 的 覆 函 ， 香 港 政 府 施 行 以 铁 路 为 骨 干 的 运 输 政

策 ，但 会 议 前 一 日 东 铁 线 却 发 生 故 障 ，他 询 问 政 府 作 为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(“ 港

铁 ” )的 大 股 东 ，除 了 罚 款 以 外 还 有 什 么 政 策 可 以 改 善 情 况 ？ 此 外 ，他 认 为 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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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以 外 的 公 共 交 通 配 套 同 样 重 要 ， 目 前 区 内 的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不 足 ， 希

望 局 方 多 加 考 虑 地 区 的 实 际 情 况 ， 不 要 只 作 官 僚 及 僵 化 的 响 应 ， 漠 视 区 议 会

的 要 求 。  

 
3 6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指 他 早 前 出 席 局 方 举 办 的 一 个 与 隧 道 运 作 相 关 的 交 流 会 ，

由 于 新 界 东 是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最 严 重 的 地 区 之 一 ， 席 上 来 自 新 界 东 的 区 议 员 发

言 的 次 数 亦 较 多 。 此 外 ， 他 对 局 方 的 响 应 感 到 失 望 ， 反 问 如 果 单 靠 《 2 0 3 0 +》

的 研 究 ， 是 否 代 表 新 界 东 的 交 通 基 建 在 未 来 1 2 年 都 不 会 有 任 何 改 善 ？ 再 者 ，

他 指 政 府 在《 2 0 3 0 +》报 告 中 ，并 没 有 提 及 改 善 新 界 东 北 经 吐 露 港 南 行 的 交 通

基 建 。 他 质 疑 政 府 现 时 连 初 步 规 划 都 没 有 ， 是 否 打 算 任 由 新 界 东 居 民 继 续 承

受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而 不 想 办 法 解 决 ？ 就 算 委 员 提 出 的 建 议 并 非 短 期 内 可 以 落

实 ， 他 认 为 局 方 亦 应 尽 可 能 提 出 其 他 中 期 改 善 措 施 ， 例 如 扩 阔 现 有 干 道 、 更

改 道 路 规 划 、 加 装 跨 区 隧 道 实 时 轮 候 情 况 的 显 示 屏 等 。  

 
3 7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认 为 运 房 局 的 覆 函 草 率 ， 格 式 亦 不 正 规 ， 连 代 行 人 的 数 据 都

欠 奉 ，甚 为 敷 衍 ，对 此 他 予 以 谴 责 。他 指《 2 0 3 0 +》只 是 一 份 研 究 报 告 ，局 方

在 覆 函 中 只 提 及 将 会 进 行 有 关 研 究 ，却 没 有 正 面 响 应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(例 如 设

立 显 示 屏 及 巴 士 专 线 等 )，只 砌 词 推 搪 而 不 作 具 体 建 议 ，因 而 对 有 关 回 复 表 示

不 满 。 他 希 望 主 席 协 助 向 局 方 转 达 这 种 不 尊 重 区 议 会 的 情 况 。  

 
3 8 .  任 万 全 议 员 指 交 运 会 自 2 0 1 6 年 起 向 局 方 提 出 多 项 与 交 通 及 运 输 相 关 的

意 见 ， 包 括 共 享 单 车 问 题 、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划 设 巴 士 专 线 、 在 新 界 东 兴 建 新 干

道 、 引 入 机 械 式 泊 车 架 、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南 北 行 线 加 设 巴 士 站 等 ， 但 局 方 均 没

有 落 实 任 何 建 议 ，对 此 他 极 为 愤 怒 。他 强 烈 要 求 局 方 正 式 回 复 上 述 各 项 建 议 ，

如 有 委 员 提 出 谴 责 运 房 局 ， 他 亦 会 支 持 。  

 
3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不 满 运 房 局 从 来 没 有 就 区 议 会 的 建 议 提 出 解 决 方 法 ， 彷 佛 所

有 意 见 最 终 都 会 石 沉 大 海 ， 对 此 予 以 强 烈 谴 责 。 他 以 附 件 一 的 覆 函 为 例 ， 整

份 文 件 完 全 没 有 就 新 界 东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提 供 解 决 方 案 。他 指《 2 0 3 0 +》充 其 量

只 是 一 份 可 行 性 研 究 ，而 且 研 究 的 是 2 0 3 0 年 后 的 交 通 规 划 ，意 味 新 界 东 交 通

挤 塞 的 情 况 在 未 来 十 多 年 都 不 能 解 决 ， 惟 区 内 人 口 却 一 直 增 长 ， 交 通 情 况 愈

见 严 峻 。 他 重 申 运 房 局 作 为 决 策 局 ， 理 应 调 拨 资 源 和 研 究 如 何 解 决 新 界 东 交

通 挤 塞 问 题 。  

 
4 0 .  梅 少 峰 委 员 感 谢 各 位 委 员 支 持 他 们 提 出 的 意 见 。 他 同 样 认 为 局 方 的 回 复

过 于 简 单 及 空 泛 ， 而 且 进 行 研 究 及 后 续 程 序 需 时 ， 担 心 数 十 年 内 都 无 法 改 善

新 界 东 的 交 通 情 况 。 他 指 多 名 委 员 已 向 政 府 提 出 解 决 新 界 东 交 通 挤 塞 情 况 的

具 体 建 议 ， 希 望 政 府 可 以 尽 快 展 开 研 究 。  

 
4 1 .  文 念 志 委 员 重 申 运 房 局 的 响 应 草 率 ， 极 不 尊 重 大 埔 区 议 会 及 提 案 委 员 ，

因 此 予 以 强 烈 谴 责 。 他 要 求 局 方 尽 快 向 委 员 会 交 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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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2 .  陈 笑 权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过 去 与 运 房 局 局 长 定 期 会 面 ， 亦 曾 向 他 表 达 区 内 交 通 挤 塞 及 车

位 不 足 的 问 题 。 碍 于 政 策 所 限 ， 他 认 为 由 任 何 人 士 担 任 局 长 都 未

必 能 够 解 决 委 员 的 要 求 ， 亦 非 只 有 大 埔 区 才 出 现 这 些 问 题 。  

( i i )  他 以 天 赋 海 湾 及 逸 珑 湾 为 例 ，单 位 与 泊 位 的 比 例 约 为 7︰ 1。如 政

府 能 提 供 完 善 的 交 通 配 套 ， 为 居 民 提 供 铁 路 或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等 ，

驾 车 人 士 亦 会 相 对 较 少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将 与 立 法 会 议 员 会 面 ， 他 认 为 可 以 寻 求 立 法 会 议

员 协 助 向 政 府 反 映 意 见 。  

( i v )  局 方 表 示 香 港 地 少 人 多 ， 但 他 认 为 香 港 仍 有 不 少 土 地 可 供 使 用 。

至 于 政 府 表 示 以 铁 路 为 骨 干 ， 他 指 白 石 角 目 前 欠 缺 铁 路 站 。 他 指

兴 建 铁 路 站 不 但 方 便 居 民 出 入 ， 亦 可 减 少 交 通 阻 塞 。 此 外 ， 他 亦

支 持 委 员 有 关 新 增 绕 道 的 建 议 。  

( v )  由 于 整 个 规 划 设 计 、 地 区 咨 询 及 施 工 过 程 需 时 最 少 十 年 ， 他 认 为

局 方 应 尽 早 开 始 规 划 ， 亦 应 充 分 咨 询 当 区 区 议 员 的 意 见 ， 以 便 从

速 制 定 切 合 地 区 实 际 情 况 的 方 案 。  

( v i )  作 为 长 远 策 略 ， 他 希 望 运 房 局 可 到 各 区 区 议 会 聆 听 要 求 。  

 
4 3 .  胡 绰 谦 委 员 指 委 员 希 望 政 府 解 决 目 前 的 交 通 问 题 ，而 非 2 0 3 1 年 后 的 交 通

问 题 ， 因 此 政 府 一 直 拖 延 和 押 后 处 理 问 题 是 毫 无 帮 助 。 他 指 政 府 以 铁 路 为 骨

干 ， 但 当 铁 路 服 务 受 阻 及 吐 露 港 公 路 出 现 挤 塞 时 ， 市 民 根 本 无 法 来 往 市 区 ，

而 委 员 建 议 新 增 沙 田 绕 道 的 目 的 ， 正 正 是 在 上 述 情 况 提 供 多 一 个 选 择 ， 方 便

市 民 出 行 。 他 希 望 政 府 正 视 委 员 的 要 求 ， 不 要 一 再 拖 延 。  

 
4 4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解 决 问 题 的 关 键 在 于 政 府 ，因 为 所 有 决 定 都 取 决 于 政 府 ，

而 是 否 展 开 研 究 都 由 政 府 决 定 。 他 认 为 运 房 局 草 率 回 复 对 大 埔 区 议 会 有 欠 尊

重 ， 希 望 委 员 会 向 局 方 予 以 谴 责 。 他 知 悉 有 委 员 希 望 提 出 临 时 动 议 ， 而 他 亦

正 就 这 项 议 程 草 拟 另 一 项 临 时 动 议 ， 因 此 要 求 休 会 十 分 钟 。  

 
4 5 .  马 芳 兰 女 士 表 示 这 个 议 题 主 要 分 为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和 道 路 规 划 两 方 面 。 在

公 共 交 通 服 务 方 面 ，大 埔 区 目 前 有 4 1 条 专 营 巴 士 线 及 7 条 专 线 小 巴 线 服 务 来

往 各 区 ， 而 港 铁 沙 中 线 大 围 至 红 磡 段 及 红 磡 至 金 钟 段 预 计 分 别 在 2 0 1 9 年 及

2 0 2 1 年 完 工 ，届 时 将 为 新 界 东 居 民 提 供 多 一 种 非 路 面 交 通 选 择 ，相 信 吐 露 港

公 路 的 交 通 亦 会 有 所 改 善 。 至 于 道 路 规 划 方 面 ， 他 请 运 输 署 工 程 师 补 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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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 王 志 轩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《 2 0 3 0 +》为 较 长 远 的 规 划 ，涉 及 新 界 东 北 以 至 整 个 香 港 的 人 口 发

展 ， 因 此 需 要 由 规 划 署 主 导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资 料 ，政 府 会 进 行《 跨 越 2 0 3 0 年 的 铁 路 及 主 要 干 道 策 略 性 研

究 》，以 建 议 未 来 所 需 的 策 略 性 运 输 基 建 网 络 和 改 善 现 时 主 要 交 通

走 廊 的 表 现 ， 当 中 包 括 吐 露 港 公 路 ， 以 及 大 埔 和 新 界 北 一 带 来 往

荃 湾 和 葵 涌 市 区 的 主 要 道 路 。 上 述 研 究 预 计 在 2 0 1 8 年 下 半 年 展

开 。  

( i i i )  运 房 局 及 运 输 署 早 前 进 行 俗 称 “ 六 隧 分 流 ” 的 六 隧 交 通 流 量 合 理

分 布 整 体 策 略 性 研 究 ，并 计 划 在 2 0 1 8 年 年 中 把 各 隧 道 收 费 的 调 整

方 案 提 交 立 法 会 交 通 事 务 委 员 会 讨 论 ，以 合 理 分 布 各 隧 道 的 车 流 ，

期 望 可 以 纾 缓 连 接 沙 田 及 九 龙 的 三 条 陆 上 隧 道 的 挤 塞 情 况 。  

 
4 7 .  鉴 于 有 委 员 提 出 休 会 要 求 ， 主 席 在 委 员 会 的 同 意 下 宣 布 休 会 十 分 钟 。  

 
4 8 .  会 议 其 后 恢 复 进 行 。  

 
4 9 .  主 席 收 到 委 员 提 出 三 项 临 时 动 议 。 他 先 处 理 第 一 项 由 黄 碧 娇 议 员 提 出 的

临 时 动 议 (“ 动 议 (一 )” )。 黄 碧 娇 议 员 读 出 她 的 动 议 如 下 ：  

 
“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强 烈 要 求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解 决 新 界 东 塞 车

问 题 及 研 究 进 行 下 列 建 议 ：  

 
1 .  增 加 公 共 交 通 配 套 ；  

2 .  沙 田 绕 道 ─ 由 大 埔 (不 途 径 马 场 、沙 田 中 心 )直 接 连 接 大 老 山 隧 道 、

塞 拉 利 昂 隧 道 及 尖 山 隧 道 ；  

3 .  东 铁 二 线 ─ 以 架 空 铁 路 隧 道 形 式 由 教 育 大 学 经 岚 山 、那 打 素 医 院 、

富 亨 邨 、 大 埔 中 心 、 富 善 邨 、 广 福 邨 、 大 埔 墟 火 车 站 直 接 往 九 龙

塘 站 ；  

4 .  兴 建 第 四 条 过 海 隧 道 往 港 岛 区 ， 以 舒 缓 新 界 东 经 九 龙 的 交 通 压

力 。 ＂  

 
是 项 动 议 获 胡 健 民 议 员 和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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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0 .  委 员 就 动 议 (一 )提 出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关 永 业 议 员 请 动 议 人 或 和 议 人 详 细 讲 解 动 议 内 容 中 有 关 东 铁 二 线

的 情 况 ， 例 如 解 释 何 谓 架 空 铁 路 隧 道 形 式 ； 由 大 埔 墟 火 车 站 直 接

通 往 九 龙 塘 站 是 否 代 表 中 途 没 有 任 何 铁 路 站 (包 括 讨 论 多 时 的 白

石 角 铁 路 站 )；以 及 东 铁 二 线 的 路 线 详 情 等 。他 认 为 委 员 会 的 决 定

是 严 肃 的 决 定 ， 因 此 希 望 先 听 取 动 议 人 或 和 议 人 的 讲 解 后 才 作 出

决 定 。  

( i i )  李 耀 斌 议 员 指 委 员 都 希 望 解 决 吐 露 港 公 路 及 大 埔 来 往 市 区 的 交 通

问 题 ， 但 他 认 为 动 议 内 容 如 过 于 仔 细 ， 最 终 或 难 以 实 行 和 容 易 引

起 社 会 矛 盾 。 因 此 ， 他 建 议 委 员 会 要 求 局 方 积 极 以 公 路 、 隧 道 或

铁 路 方 式 疏 导 新 界 东 的 交 通 ， 并 以 专 业 角 度 提 出 具 体 解 决 方 案 。  

 
5 1 .  黄 碧 娇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作 为 政 党 代 表 ， 她 提 出 的 动 议 是 集 合 政 党 成 员 的 意 见 而 编 成 ， 并

非 纯 粹 个 人 意 见 。 她 感 谢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， 亦 同 意 动 议 内 容 较

为 粗 疏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增 加 公 共 交 通 配 套 ，她 指 覆 盖 范 围 较 大 ，例 如 划 设 巴 士 专 线 、

增 加 换 乘 车 站 等 。  

( i i i )  她 收 到 不 少 意 见 (包 括 沙 田 区 居 民 的 意 见 )认 为 大 埔 区 来 往 市 区 的

车 辆 不 应 驶 经 沙 田 以 免 造 成 阻 塞 。 她 指 吐 露 港 公 路 限 制 了 大 埔 往

市 区 的 车 辆 需 要 行 经 沙 田 马 场 、 沙 田 市 中 心 或 马 鞍 山 。 然 而 ， 她

认 为 大 埔 仍 有 不 少 地 方 ， 因 此 局 方 可 以 考 虑 兴 建 一 条 架 空 绕 道 ，

让 车 辆 直 接 由 大 埔 驶 往 尖 山 隧 道 或 其 他 隧 道 前 往 九 龙 。 她 亦 欢 迎

其 他 委 员 提 出 绕 道 的 走 线 建 议 。  

( i v )  不 少 来 往 乡 郊 地 区 、 教 育 大 学 和 岚 山 一 带 的 市 民 经 常 受 到 交 通 挤

塞 问 题 困 扰 ， 但 实 际 上 教 育 大 学 距 离 港 铁 大 学 站 不 远 ， 如 有 新 的

铁 路 连 接 该 处 ， 前 往 九 龙 的 市 民 无 需 乘 车 前 往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换 乘

港 铁 ， 有 助 纾 缓 交 通 挤 塞 ， 详 情 她 请 主 席 再 作 补 充 。  

 
5 2 .  李 耀 斌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比 较 关 心 西 贡 北 的 交 通 问 题 ， 早 前 亦 已 向 路 政 署 署 长 提 出 有 关

兴 建 隧 道 的 方 案 。 他 指 车 辆 如 需 从 将 军 澳 工 业 邨 运 货 到 内 地 ， 考

虑 到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情 况 后 ， 一 般 都 会 取 道 将 军 澳 隧 道 及 大 老 山 隧

道 经 沙 田 再 北 上 。因 此 ，局 方 可 以 考 虑 兴 建 大 水 坑 至 将 军 澳 隧 道 ，

作 为 新 界 来 往 市 区 的 第 四 条 隧 道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政 府 亦 落 实 兴 建 蓝

田 至 将 军 澳 隧 道 ， 因 此 在 兴 建 大 水 坑 至 将 军 澳 隧 道 后 ， 车 辆 亦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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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用 蓝 田 隧 道 及 东 区 海 底 隧 道 前 往 港 岛 ， 届 时 整 体 交 通 网 络 将 更

完 善 。  

( i i )  改 善 交 通 的 方 案 多 不 胜 数 ， 并 非 通 过 动 议 或 三 言 两 语 便 可 把 所 有

方 案 包 含 其 中 。 他 担 心 动 议 内 容 如 过 于 仔 细 ， 在 工 程 技 术 层 面 或

难 以 执 行 。 他 建 议 成 立 论 坛 并 邀 请 运 房 局 官 员 共 同 探 讨 解 决 新 界

东 交 通 挤 塞 的 方 法 ， 并 认 为 这 种 收 集 民 意 的 方 式 或 较 动 议 更 具 成

效 。  

 
5 3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相 信 各 委 员 都 希 望 能 够 改 善 新 界 东 往 来 市 区 的 交 通 ， 减 少 受 港 铁

故 障 或 其 他 因 素 影 响 居 民 出 入 。  

( i i )  黄 碧 娇 议 员 提 出 的 临 时 动 议 ， 只 是 要 求 局 方 就 列 出 的 各 项 交 通 改

善 建 议 (包 括 东 铁 二 线 的 走 线 )进 行 研 究 ， 并 非 要 求 局 方 完 全 跟 从

动 议 内 容 提 供 相 关 基 建 设 施 。他 指 地 区 与 政 策 局 的 意 见 或 有 不 同 ，

但 向 局 方 传 达 地 区 的 意 见 并 无 不 可 。  

( i i i )  有 关 东 铁 二 线 的 建 议 ， 他 澄 清 是 以 架 空 铁 路 或 隧 道 形 式 兴 建 ， 例

如 在 那 打 素 医 院 、 富 亨 邨 、 大 埔 中 心 、 富 善 邨 及 广 福 邨 一 段 以 架

空 铁 路 形 式 兴 建 ，而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至 九 龙 塘 站 则 以 隧 道 形 式 兴 建 ，

详 细 方 案 有 待 局 方 深 入 研 究 。  

 
5 4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认 为 提 出 动 议 的 目 的 是 希 望 运 房 局 能 够 就 委 员 的 建 议 开 展 设

计 工 作 ， 并 逐 步 落 实 这 些 建 议 。 至 于 方 案 的 细 节 (如 具 体 地 点 )， 他 认 为 可 以

留 待 往 后 阶 段 才 进 一 步 探 讨 ， 因 此 认 同 李 耀 斌 议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建 议 简 化 动 议

内 容 。  

 
5 5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大 胆 假 设 小 心 求 证 是 区 议 员 及 官 员 的 处 事 方 法 ， 他 作

为 区 议 员 有 责 任 反 映 居 民 的 意 见 (包 括 较 为 天 马 行 空 的 想 法 )， 而 小 心 求 证 的

工 作 由 拥 有 专 业 人 才 的 政 府 部 门 负 责 则 较 为 合 理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近 月 沙 田 区 议

会 重 新 讨 论 兴 建 T 4 干 道 的 方 案 ，以 改 善 沙 田 区 内 的 交 通 ，而 沙 田 本 身 是 新 界

东 来 往 九 龙 的 交 通 樽 颈 位 置 ， 因 此 建 议 把 这 个 议 题 一 并 加 入 动 议 中 。  

 
5 6 .  主 席 指 据 他 了 解 ，T 4 干 道 是 一 条 横 跨 城 门 河 的 行 车 天 桥 。他 十 多 年 前 已

知 悉 运 输 署 计 划 建 造 T 4 干 道 ，但 认 为 该 干 道 并 非 解 决 整 个 沙 田 区 交 通 挤 塞 问

题 的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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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7 .  邓 铭 泰 议 员 对 动 议 (一 )提 出 修 订 动 议 。 秘 书 读 出 修 订 动 议 的 内 容 如 下 ：  

 
“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强 烈 要 求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解 决 新 界 东 塞 车

问 题 及 研 究 进 行 下 列 建 议 ：  

 
1 .  增 加 公 共 交 通 配 套 ；  

2 .  沙 田 绕 道 ─ 由 大 埔 往 九 龙 ；  

3 .  东 铁 二 线 ─ 以 架 空 铁 路 及 隧 道 经 西 贡 将 军 澳 往 九 龙 ；  

4 .  兴 建 第 四 条 过 海 隧 道 。 ＂  

 
是 项 修 订 动 议 获 陈 灶 良 议 员 和 议 。  

 
5 8 .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动 议 。 主 席 引 导 委 员 会 就 邓 铭 泰 议 员 提 出 的

修 订 动 议 进 行 表 决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赞 成 ：  2 3 票  区 镇 桦 议 员  陈 灶 良 议 员  陈 笑 权 议 员  周 炫 玮 议 员  

关 永 业 议 员  刘 勇 威 议 员  李 华 光 议 员  李 耀 斌 议 员  
罗 晓 枫 议 员  谭 荣 勋 议 员  邓 铭 泰 议 员  黄 碧 娇 议 员  
胡 健 民 议 员  任 启 邦 议 员  任 万 全 议 员  余 智 荣 议 员  
区 镇 濠 委 员  陈 蔚 嘉 委 员  刘 宗 翰 委 员  文 念 志 委 员  
梅 少 峰 委 员  温 兴 财 委 员  胡 绰 谦 委 员  

反 对 ：  0 票   
弃 权 ：  0 票   
合 共 ：  2 3 票   

 
5 9 . 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修 订 动 议 获 得 通 过 ， 原 动 议 (即 动 议 (一 ) )无 需 付 诸 表 决 。  

 
6 0 .  主 席 处 理 由 任 万 全 议 员 提 出 的 第 二 项 临 时 动 议 (“ 动 议 (二 )” )。秘 书 读 出

动 议 (二 )的 内 容 如 下 ：  

 
“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强 烈 谴 责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， 从 未 正 面 响 应

及 不 尊 重 大 埔 区 议 会 对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的 要 求 。 ＂  

 
是 项 动 议 获 区 镇 桦 议 员 、 周 炫 玮 议 员 、 刘 勇 威 议 员 、 关 永 业 议 员 、 任 启 邦 议

员 、 区 镇 濠 委 员 、 陈 蔚 嘉 委 员 、 刘 宗 翰 委 员 和 文 念 志 委 员 和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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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1 .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动 议 。 主 席 引 导 委 员 会 就 动 议 (二 )进 行 表 决 ， 结

果 如 下 ：  

 
赞 成 ：  2 3 票  区 镇 桦 议 员  陈 灶 良 议 员  陈 笑 权 议 员  周 炫 玮 议 员  

关 永 业 议 员  刘 勇 威 议 员  李 华 光 议 员  李 耀 斌 议 员  
罗 晓 枫 议 员  谭 荣 勋 议 员  邓 铭 泰 议 员  黄 碧 娇 议 员  
胡 健 民 议 员  任 启 邦 议 员  任 万 全 议 员  余 智 荣 议 员  
区 镇 濠 委 员  陈 蔚 嘉 委 员  刘 宗 翰 委 员  文 念 志 委 员  
梅 少 峰 委 员  温 兴 财 委 员  胡 绰 谦 委 员  

反 对 ：  0 票   
弃 权 ：  0 票   
合 共 ：  2 3 票   

 
6 2 .  主 席 宣 布 动 议 (二 )获 得 通 过 。  

 
6 3 .  主 席 续 处 理 由 任 启 邦 议 员 提 出 的 第 三 项 临 时 动 议 (“ 动 议 (三 )” )。任 启 邦

议 员 介 绍 动 议 内 容 。  

 
6 4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表 示 ， 部 分 乡 郊 居 民 对 建 议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设 立 巴 士 专 线 一 事

有 保 留 ， 因 此 他 将 会 就 动 议 (三 )投 弃 权 票 。  

 
6 5 .  秘 书 读 出 动 议 (三 )的 内 容 如 下 ：  

 
“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强 烈 要 求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解 决 新 界 东 塞 车

问 题 及 研 究 进 行 下 列 建 议 ：  

 
1 .  增 加 公 共 交 通 配 套 ；  

2 .  沙 田 绕 道 ─ 由 大 埔 (不 途 径 马 场 、 沙 田 市 中 心 )直 接 连 接 大 老 山 隧

道 、 塞 拉 利 昂 隧 道 及 尖 山 隧 道 ；  

3 .  兴 建 第 四 条 过 海 隧 道 往 港 岛 区 ，以 舒 缓 新 界 东 经 九 龙 的 交 通 压 力 ； 

4 .  设 立 吐 露 港 巴 士 专 线 及 巴 士 换 乘 站 。 ＂  

 
是 项 动 议 获 区 镇 桦 议 员 、 周 炫 玮 议 员 、 刘 勇 威 议 员 、 关 永 业 议 员 、 任 万 全 议

员 、 区 镇 濠 委 员 、 陈 蔚 嘉 委 员 、 刘 宗 翰 委 员 和 文 念 志 委 员 和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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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6 .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动 议 。 主 席 引 导 委 员 会 就 动 议 (三 )进 行 表 决 ， 结

果 如 下 ：  

 
赞 成 ：  2 2 票  区 镇 桦 议 员  陈 笑 权 议 员  周 炫 玮 议 员  关 永 业 议 员  

刘 勇 威 议 员  李 华 光 议 员  李 耀 斌 议 员  罗 晓 枫 议 员  
谭 荣 勋 议 员  邓 铭 泰 议 员  黄 碧 娇 议 员  胡 健 民 议 员  
任 启 邦 议 员  任 万 全 议 员  余 智 荣 议 员  区 镇 濠 委 员  
陈 蔚 嘉 委 员  刘 宗 翰 委 员  文 念 志 委 员  梅 少 峰 委 员  
温 兴 财 委 员  胡 绰 谦 委 员  

反 对 ：  0 票   
弃 权 ：  1 票  陈 灶 良 议 员  

合 共 ：  2 3 票   
 
6 7 .  主 席 宣 布 动 议 (三 )获 得 通 过 。 有 关 已 获 通 过 的 三 项 动 议 ， 他 请 运 输 署 代

表 向 署 方 有 关 组 别 及 运 房 局 反 映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。  

 
6 8 .  区 镇 桦 议 员 建 议 以 委 员 会 名 义 致 函 运 房 局 局 长 或 运 输 署 署 长 ， 确 保 上 述

三 项 动 议 的 内 容 及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得 以 传 达 。  

 
6 9 .  委 员 会 同 意 致 函 运 房 局 局 长 表 达 意 见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委 员 会 已 于 2 0 1 8 年 2 月 2 1 日 去 信 运 房 局 局 长 。 )  

 
 

I V.  要 求 设 独 立 巴 士 线 往 返 大 埔 及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巴 士 总 站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/ 2 0 1 8 号 )  

 
7 0 .  主 席 欢 迎 运 输 署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冼 佳 慧 女 士 及 运 输 主 任 郭 裕 锋 先 生 就 是 项

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他 称 他 早 前 联 同 陈 笑 权 议 员 及 余 智 荣 议 员 要 求 运 输 署 增 设 大

埔 往 来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巴 士 总 站 的 巴 士 线 ， 详 情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/ 2 0 1 8
号 。 主 席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7 1 .  冼 佳 慧 女 士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为 配 合 高 铁 香 港 段 预 计 在 2 0 1 8 年 第 三 季 启 用 ，运 输 署 早 前 拟 定 相

关 的 公 共 交 通 配 套 计 划 ， 并 征 询 委 员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位 于 尖 沙 咀 西 部 ， 毗 邻 港 铁 东 涌 线 九 龙 站 及 西 铁 线

柯 士 甸 站 。 大 埔 区 的 乘 客 可 乘 东 铁 线 ， 在 红 磡 站 换 乘 西 铁 线 前 往

柯 士 甸 站 ， 经 接 驳 的 行 人 天 桥 或 行 人 隧 道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。 运

输 署 预 计 较 多 乘 客 会 选 择 使 用 铁 路 服 务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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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在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方 面 ， 大 埔 区 乘 客 现 时 可 以 乘 坐 全 日 服 务 的 2 7 1
号 线 前 往 尖 沙 咀 (邻 近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)。 为 进 一 步 优 化 大 埔 来 往 高

铁 西 九 龙 站 的 交 通 配 套 和 配 合 市 民 的 交 通 需 求 ， 运 输 署 建 议 开 办

新 路 线 ， 由 北 区 经 大 埔 广 福 邨 巴 士 换 乘 站 、 沙 田 及 青 沙 公 路 转 车

站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希 望 能 够 善 用 现 有 资 源 ， 透 过 大 埔 广 福 站 的 巴 士 服 务 网 络 ，

为 大 埔 区 居 民 提 供 往 来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的 快 速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7 2 .  陈 笑 权 议 员 指 天 赋 海 湾 及 白 石 角 一 带 持 续 发 展 ， 目 前 已 有 约 2  3 0 0 户 家

庭 居 住 ， 邻 近 亦 有 科 学 园 及 鹿 茵 山 庄 等 ， 加 上 乡 郊 地 区 的 人 口 ， 该 区 市 民 对

公 共 交 通 的 需 求 甚 大 。 因 此 ， 在 长 远 规 划 而 言 ， 他 希 望 署 方 在 白 石 角 加 设 车

站 ， 以 惠 及 该 区 居 民 。  

 
7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市 民 可 以 乘 坐 高 铁 前 往 内 地 各 省 份 及 大 城 市 ， 与 在 北 区 经 陆

路 口 岸 前 往 内 地 的 概 念 不 同 ，因 此 北 区 居 民 仍 会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乘 坐 高 铁 。

此 外 ，北 区 的 人 口 有 三 十 多 万 ，对 这 条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的 新 路 线 需 求 甚 大 ，

如 北 区 和 大 埔 区 使 用 同 一 条 巴 士 线 ， 巴 士 驶 到 大 埔 时 或 已 没 有 坐 位 。 此 外 ，

如 新 路 线 只 在 大 埔 广 福 邨 设 立 巴 士 站 ， 对 其 他 屋 苑 (如 大 元 邨 )的 居 民 来 说 有

欠 方 便 ， 安 排 并 不 理 想 。 另 外 ， 他 指 2 7 1 号 线 的 服 务 深 受 乘 客 欢 迎 ， 询 问 署

方 能 否 通 过 调 整 有 关 服 务 ， 为 大 埔 各 区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的 市 民 提 供 更 便 捷

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7 4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是 否 担 心 高 铁 的 载 客 量 及 方 便 程 度 不 如 预 期 ， 所 以 只 安 排

一 条 路 线 服 务 多 区 居 民 ？  

( i i )  署 方 表 面 上 提 供 了 大 埔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但 实 际 上

只 在 广 福 邨 设 站 ， 对 于 区 内 其 他 地 方 的 市 民 来 说 ， 需 要 携 带 大 大

小 小 的 行 李 前 往 乘 车 极 不 方 便 。  

( i i i )  政 府 投 入 大 量 资 源 兴 建 高 铁 连 接 内 地 各 省 市 的 交 通 网 络 ， 为 何 运

输 署 不 妥 善 处 理 地 区 层 面 的 交 通 配 套 设 施 ？ 是 否 有 违 利 用 高 铁 带

领 香 港 人 到 内 地 各 省 市 的 “ 中 国 梦 ” ？ 如 以 上 并 非 署 方 原 意 ， 为

何 不 答 允 委 员 的 建 议 ， 修 改 路 线 以 行 驶 大 埔 区 内 更 多 屋 苑 ？  

( i v )  询 问 署 方 这 条 巴 士 路 线 的 设 计 理 据 为 何 。 他 认 为 只 在 广 福 邨 增 设

巴 士 站 只 是 为 市 民 提 供 多 一 个 选 择 ，但 能 否 真 正 方 便 出 行 的 居 民 ，

以 及 会 否 减 少 市 民 使 用 高 铁 的 意 欲 值 得 关 注 。  

( v )  署 方 应 完 善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的 公 共 交 通 配 套 ， 以 说 服 市 民 乘 坐

高 铁 前 往 内 地 各 省 市 是 十 分 便 捷 的 方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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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5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认 为 这 条 新 路 线 是 良 好 措 施 ， 但 如 果 巴 士 从 北 区 经 吐 露 港 公

路 到 大 埔 广 福 站 后 便 离 开 ， 确 实 影 响 大 埔 区 对 这 条 路 线 的 观 感 ， 亦 未 能 服 务

大 埔 居 民 。 然 而 ， 如 巴 士 驶 经 太 和 道 、 宝 乡 桥 及 广 福 道 才 离 开 大 埔 ， 便 能 在

行 车 路 程 时 间 相 若 的 情 况 下 服 务 更 多 大 埔 居 民 ， 将 更 受 市 民 欢 迎 。  

 
7 6 .  胡 绰 谦 委 员 认 为 署 方 建 议 的 路 线 未 能 照 顾 大 埔 居 民 (特 别 是 大 埔 中 心 、富

亨 邨 及 富 善 邨 等 一 带 的 居 民 )的 需 要 。 他 指 大 埔 居 民 需 要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，

认 为 运 输 署 需 要 优 化 现 时 的 建 议 方 案 ， 以 期 服 务 更 多 大 埔 居 民 。  

 
7 7 .  冼 佳 慧 女 士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考 虑 开 设 新 专 营 巴 士 路 线 的 服 务 地 区 时 ， 主 要 考 虑 现 时 及

即 将 落 成 的 铁 路 网 络 覆 盖 的 地 区 ， 及 这 些 地 区 往 返 西 九 龙 的 专 营

巴 士 网 络 。 同 时 ， 署 方 亦 需 平 衡 西 九 龙 一 带 的 交 通 状 况 ， 避 免 开

办 过 多 专 营 巴 士 路 线 加 重 该 区 的 交 通 负 担 ， 否 则 会 造 成 挤 塞 ， 减

低 巴 士 服 务 的 整 体 营 运 效 益 。 综 合 以 上 考 虑 ， 署 方 建 议 开 办 的 新

路 线 将 由 北 区 经 大 埔 及 沙 田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。  

( i i )  考 虑 新 增 巴 士 服 务 的 地 区 及 上 落 客 点 时 ， 署 方 需 要 平 衡 乘 客 的 需

求 及 巴 士 路 线 的 营 运 效 益 ， 希 望 巴 士 资 源 得 以 善 用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备 悉 大 埔 居 民 希 望 有 大 埔 往 来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的 独 立 路 线 ， 亦

希 望 有 关 巴 士 路 线 能 绕 经 更 多 区 内 地 方 服 务 更 多 大 埔 居 民 。  

( i v )  落 实 新 路 线 后 ， 署 方 将 密 切 留 意 客 量 变 化 ， 有 需 要 时 亦 会 按 既 定

机 制 及 指 引 调 整 班 次 或 优 化 路 线 ， 以 满 足 乘 客 需 求 。  

 
7 8 .  马 芳 兰 女 士 表 示 ， 除 了 上 述 新 路 线 能 为 大 埔 居 民 提 供 往 来 高 铁 西 九 龙 站

的 特 快 巴 士 服 务 外 ， 运 输 署 亦 正 构 思 把 2 7 1 号 线 位 于 尖 沙 咀 的 总 站 由 广 东 道

迁 往 西 九 龙 。 就 以 上 构 思 ， 署 方 需 要 进 一 步 咨 询 相 关 区 议 会 和 听 取 市 民 意 见

后 ， 才 可 考 虑 落 实 。 建 议 如 获 支 持 ， 市 民 届 时 可 利 用 新 设 的 特 快 巴 士 路 线 或

2 7 1 号 线 前 往 高 铁 西 九 龙 站 。  

 
7 9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认 为 2 71 号 线 与 新 设 的 特 快 巴 士 路 线 性 质 不 同 。 2 7 1 号 线 的

路 线 较 为 迂 回 ，行 车 时 间 相 对 较 长 ，如 特 快 巴 士 线 取 道 尖 山 隧 道 前 往 西 九 龙 ，

车 程 时 间 将 大 为 缩 短 。 他 认 为 新 设 的 特 快 巴 士 线 是 否 独 立 路 线 并 非 关 键 ， 如

可 加 密 班 次 ， 大 埔 居 民 都 会 受 惠 。 然 而 ， 他 认 为 重 要 的 是 巴 士 的 走 线 ， 由 于

特 意 前 往 广 福 道 乘 车 的 居 民 不 多 ， 假 如 只 有 广 福 道 设 有 特 快 路 线 巴 士 站 ， 居

民 或 会 选 乘 就 近 的 2 7 1 号 线 前 往 西 九 龙 。 他 重 申 巴 士 驶 经 太 和 路 、 宝 乡 桥 及

广 福 道 能 令 更 多 居 民 受 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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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0 .  冼 佳 慧 女 士 感 谢 和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她 强 调 ， 即 使 署 方 目 前 拟 定 只 会 在

广 福 邨 设 站 ， 但 新 路 线 投 入 服 务 后 ， 署 方 亦 会 密 切 留 意 客 量 变 化 ， 有 需 要 时

会 调 整 班 次 或 优 化 路 线 ， 以 切 合 乘 客 需 求 。  

 
8 1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不 少 大 埔 与 北 区 共 享 的 巴 士 路 线 (包 括 N 3 7 3 号 线 及 大 窝 西 支 路 一

带 的 巴 士 路 线 等 )，过 去 一 年 曾 经 引 起 两 区 居 民 的 矛 盾 ，亦 有 市 民

在 网 上 互 骂 。  

( i i )  以 上 述 新 路 线 为 例 ， 北 区 居 民 或 对 巴 士 绕 经 大 埔 增 加 车 程 时 间 感

到 不 满 ， 因 而 选 择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前 往 西 九 龙 。 大 埔 居 民 则 担 心 巴

士 到 达 大 埔 时 已 经 爆 满 ， 亦 不 满 路 线 未 能 覆 盖 市 中 心 位 置 。 就 以

上 情 况 ，他 询 问 署 方 何 不 考 虑 分 拆 两 区 的 路 线 ，参 考 机 场 巴 士“ A”

线 的 运 作 模 式 ， 在 大 埔 区 内 行 经 数 个 主 要 车 站 后 便 直 接 前 往 目 的

地 。  

( i i i )  他 不 希 望 看 到 两 区 的 区 议 会 及 居 民 因 运 输 署 的 巴 士 路 线 规 划 引 起

争 拗 ， 认 为 是 没 有 必 要 的 。 他 希 望 署 方 慎 重 考 虑 为 大 埔 增 设 独 立

路 线 。  

 
8 2 .  陈 笑 权 议 员 指 署 方 建 议 的 路 线 途 径 白 石 角 ，询 问 为 何 不 在 该 处 加 设 车 站 。

此 外 ， 吐 露 港 公 路 经 常 出 现 交 通 挤 塞 ， 因 此 绕 经 白 石 角 创 新 路 亦 可 令 行 车 更

为 畅 顺 。 他 指 运 输 署 虽 然 出 席 委 员 会 会 议 征 询 意 见 ， 却 不 愿 意 因 应 委 员 的 建

议 修 订 路 线 计 划 方 案 ， 或 安 排 部 分 班 次 试 行 ， 对 委 员 会 及 提 案 的 委 员 并 不 尊

重 ， 难 以 令 人 接 受 。 他 表 示 自 己 不 会 支 持 署 方 的 提 案 。  

 
8 3 .  冼 佳 慧 女 士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策 划 路 线 时 会 考 虑 现 有 及 即 将 落 成 的 公 共 交 通

配 套 (包 括 铁 路 及 巴 士 服 务 )网 络 。 同 时 ， 由 于 尖 沙 咀 一 带 的 交 通 较 为 挤 塞 ，

署 方 需 平 衡 该 区 的 交 通 状 况 ，避 免 开 办 过 多 专 营 巴 士 线 加 重 该 区 的 交 通 负 担 。

此 外 ， 署 方 备 悉 委 员 就 巴 士 路 线 提 出 的 建 议 ， 亦 会 密 切 检 视 路 线 的 营 运 效 率

及 客 量 变 化 ，并 继 续 进 行 巴 士 路 线 的 恒 常 优 化 检 讨 (包 括 班 次 及 路 线 方 面 的 检

讨 )， 有 需 要 时 将 调 整 以 配 合 乘 客 需 求 。  

 
8 4 .  主 席 希 望 运 输 署 在 会 议 后 积 极 研 究 委 员 的 建 议 ， 并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报 告 和

跟 进 情 况 。  

 
8 5 .  冼 佳 慧 女 士 表 示 会 适 时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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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研 究 报 告 ─ 调 查 结 果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/ 2 0 1 8 号 )  

 
8 6 .  主 席 欢 迎 米 嘉 道 信 息 策 略 有 限 公 司 行 政 董 事 梁 志 恩 先 生 及 副 研 究 总 监 钟

明 明 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他 指 交 运 会 辖 下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

作 小 组 (“ 工 作 小 组 ” )早 前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， 聘 请 顾 问 公 司 进 行 有 关 大 埔 区

公 共 巴 士 服 务 的 研 究 ， 研 究 结 果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/2 0 1 8 号 。  

 
8 7 .  钟 明 明 女 士 介 绍 调 查 结 果 。  

 
8 8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表 示 ， 早 前 他 在 工 作 小 组 提 出 进 行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研 究 报 告 的

目 的 ， 是 希 望 藉 调 查 结 果 向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争 取 改 善 大 埔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。

他 不 知 道 署 方 及 巴 士 公 司 是 否 信 纳 这 份 报 告 的 内 容 ，但 如 果 参 考 这 份 报 告 后 ，

署 方 和 巴 士 公 司 仍 然 不 肯 根 据 顾 问 公 司 的 建 议 改 善 服 务 ， 他 认 为 委 员 会 需 要

考 虑 采 取 进 一 步 行 动 。  

 
8 9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表 示 他 在 东 区 居 住 ， 因 此 熟 悉 大 埔 往 港 岛 东 的 交 通 。 他 列 出

数 个 由 东 区 前 往 大 埔 的 巴 士 换 乘 方 法 ， 认 为 所 有 方 法 都 十 分 迂 回 。 相 比 马 鞍

山 有 较 多 巴 士 路 线 前 往 港 岛 各 区 ， 大 埔 区 的 3 0 7 号 线 只 能 到 达 湾 仔 ， 如 欲 前

往 东 区 需 要 换 乘 其 他 车 辆 。此 外 ， 3 0 7 P 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刚 巧 与 他 的 出 行 时 间

相 反 (目 前 3 0 7 P 提 供 平 日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由 大 埔 前 往 天 后 ， 以 及 下 午 繁 忙 时 间

由 天 后 返 回 大 埔 的 服 务 )， 因 此 他 亦 未 能 使 用 服 务 。 他 支 持 把 3 0 7 P 号 线 分 拆

成 独 立 路 线 和 提 供 全 日 服 务 ， 相 信 有 关 建 议 亦 会 受 到 居 民 欢 迎 。  

 
9 0 .  文 念 志 委 员 表 示 ，在 调 查 报 告 的 总 结 部 分 ，顾 问 公 司 建 议 考 虑 把 3 0 7 P 号

线 定 为 独 立 路 线 ， 他 指 这 亦 是 大 埔 居 民 过 去 多 年 一 直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希 望 运 输

署 及 巴 士 公 司 积 极 考 虑 接 纳 有 关 建 议 。  

 
9 1 .  李 述 恒 先 生 感 谢 委 员 会 安 排 进 行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调 查 ， 认 为 有 助 他

们 深 入 了 解 乘 客 的 意 见 。 他 指 委 员 会 早 前 亦 向 巴 士 公 司 提 供 不 少 意 见 ， 例 如

希 望 增 设 大 埔 往 来 葵 涌 区 的 直 达 路 线 、 改 善 大 埔 往 来 新 界 西 如 屯 门 、 天 水 围

等 的 巴 士 服 务 等 。 因 此 ，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亦 有 在 本 年 度 的 巴 士

路 线 计 划 中 作 出 建 议 以 响 应 委 员 会 的 要 求 。此 外 ，九 巴 亦 备 悉 有 关 3 0 7 P 号 线

的 服 务 改 善 建 议 ， 并 将 继 续 与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(“ 城 巴 ” )及 运 输 署 跟 进 。  

 
9 2 .  马 芳 兰 女 士 表 示 ，运 输 署 备 悉 报 告 的 内 容 及 市 民 的 意 见 。她 指 署 方 在 2 0 1 8
至 2 0 1 9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提 出 建 议 及 新 路 线 服 务 ，稍 后 巴 士 发 展 科

的 同 事 将 出 席 会 议 听 取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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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3 .  黄 碧 娇 议 员 表 示 ， 碍 于 资 源 限 制 ， 工 作 小 组 未 能 调 查 大 埔 区 对 内 或 对 外

的 所 有 巴 士 路 线 ， 而 这 次 亦 只 能 集 中 调 查 大 埔 来 往 新 界 西 、 港 岛 东 及 葵 青 区

的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。 她 强 调 ， 这 绝 不 等 于 报 告 中 没 有 提 及 的 巴 士 路 线 目 前 提 供

的 服 务 是 足 够 的 。 她 指 运 用 资 源 进 行 调 查 的 主 要 目 的 ， 是 希 望 运 输 署 及 巴 士

公 司 可 以 因 应 报 告 的 建 议 改 善 现 有 服 务 ，摒 弃 所 有“ 新 瓶 旧 酒 ”的 处 理 方 式 ，

积 极 在 本 年 的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研 究 开 办 新 路 线 (例 如 接 载 大 埔 居 民 由 锦 田 经

荃 湾 前 往 尖 沙 咀 或 港 岛 区 的 路 线 )，避 免 经 常 行 走 吐 露 港 公 路 、塞 拉 利 昂 隧 道

等 交 通 挤 塞 路 段 。 至 于 详 细 的 巴 士 路 线 ， 则 可 交 由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讨 论 。  

 
9 4 .  梅 少 峰 委 员 指 调 查 报 告 的 总 结 部 分 建 议 开 设 大 埔 直 达 屯 门 的 路 线 ， 早 前

亦 曾 有 屯 门 区 议 员 建 议 开 办 大 埔 至 屯 门 的 巴 士 路 线 ， 因 此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考 虑

这 些 建 议 ， 积 极 考 虑 为 大 埔 及 屯 门 居 民 开 办 来 往 两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9 5 .  罗 晓 枫 议 员 留 意 到 运 输 署 在 本 年 度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，建 议 开 办 2 6 3 C 号 线

提 供 往 来 屯 门 站 及 大 埔 中 心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惟 他 指 该 路 线 依 然 行 走 交 通 非 常 挤

塞 的 吐 露 港 公 路 ， 质 疑 会 否 造 成 班 次 延 误 等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这 条 路 线 只 提 供 早

上 一 班 由 屯 门 往 大 埔 及 傍 晚 一 班 由 大 埔 往 屯 门 的 班 次 ， 因 此 他 认 为 实 际 上 这

并 非 往 来 屯 门 及 大 埔 的 路 线 ， 建 议 以 “ 直 达 ” 或 “ 去 程 ” 等 代 替 “ 来 往 ” 一

词 ， 以 免 误 导 市 民 。  

 
9 6 .  周 炫 玮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虽 然 本 年 度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没 有 提 及 ， 但 3 0 7 P 号 线 的 服 务 需 要 改

善 ， 例 如 提 供 假 日 服 务 、 平 日 全 日 服 务 和 分 拆 成 独 立 路 线 等 。 他

认 为 改 善 服 务 可 以 循 序 渐 进 ， 无 须 一 步 到 位 。  

( i i )  增 设 3 0 7 C 号 线 的 回 程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往 来 新 界 西 的 巴 士 服 务 仍 然 乏 善 足 陈 ， 而 建 议 开 办 的 2 6 3 C
号 线 主 要 是 服 务 屯 门 居 民 ， 对 大 埔 区 并 不 公 平 。  

( i v )  他 曾 建 议 研 究 大 埔 往 来 机 场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他 不 满 大 埔 的 机 场 巴 士

服 务 未 能 惠 及 太 和 ， 而 即 将 落 实 的 N A 4 7 号 线 亦 完 全 不 会 驶 经 太

和 ， 对 此 深 惑 愤 怒 。  

 
9 7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开 办 的 2 6 3 C 号 线 只 有 早 上 一 班 由 屯 门 开 往 大 埔 及 傍 晚 一 班

由 大 埔 开 往 屯 门 的 服 务 ， 分 别 在 早 上 7 时 1 5 分 及 傍 晚 6 时 1 5 分

开 出 。由 于 并 非 双 向 服 务 ，大 埔 居 民 早 上 根 本 无 法 乘 搭 2 6 3 C 号 线

前 往 屯 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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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运 输 署 应 至 少 为 大 埔 居 民 相 应 提 供 早 上 一 班 往 屯 门 及 傍 晚 一 班 返

回 大 埔 的 班 次 ， 认 为 这 路 线 建 议 再 次 印 证 署 方 厚 此 薄 彼 ， 需 要 正

视 。  

( i i i )  这 份 调 查 报 告 已 说 明 大 埔 居 民 有 来 往 屯 门 的 需 要 ， 希 望 署 方 及 九

巴 从 善 如 流 ， 不 应 只 照 顾 屯 门 居 民 而 忽 略 大 埔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 

 
9 8 .  区 镇 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3 0 7 系 列 的 分 线 (如 3 0 7 A、 3 0 7 B、 3 0 7 C、 3 0 7 P )已 有 一 定 的 客 量 需

求 ， 不 能 继 续 依 赖 从 正 线 抽 调 的 巴 士 资 源 营 运 ， 希 望 运 输 署 认 真

考 虑 把 这 些 分 线 分 拆 成 独 立 路 线 ，避 免 影 响 3 0 7 号 线 的 服 务 水 平 。 

( i i )  7 3 X 号 线 在 城 门 隧 道 换 乘 站 经 常 出 现 爆 满 情 况 ， 问 题 已 出 现 一 段

长 时 间 ， 希 望 署 方 及 巴 士 公 司 正 视 。  

( i i i )  除 了 周 末 及 假 日 外 ，6 4 K 及 2 6 4 R 号 线 在 平 日 繁 忙 时 间 亦 经 常 出 现

爆 满 情 况 ， 希 望 署 方 正 视 问 题 和 认 真 考 虑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。  

 
9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关 本 年 度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的 事 宜 会 在 其 他 事 项 另 作 讨 论 。 他

亦 请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参 考 调 查 报 告 结 果 ， 并 尽 快 作 出 适 当 响 应 。  

 
 

V I .  关 注 港 铁 堕 轨 意 外 及 要 求 港 铁 加 装 月 台 幕 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/ 2 0 1 8 号 )  

 
1 0 0 .  主 席 欢 迎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公 共 关 系 经 理 吴 天 恩 女 士 及 助 理 公 共 关 系 经

理 (对 外 事 务 )梁 文 廸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他 指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张 学 明

议 员 、 黄 碧 娇 议 员 、 李 国 英 议 员 、 郑 俊 平 议 员 、 谭 荣 勋 议 员 、 胡 健 民 议 员 、

梅 少 峰 委 员 、 胡 绰 谦 委 员 、 钟 文 辉 先 生 及 黄 国 伟 先 生 的 联 署 信 件 ， 关 注 港 铁

堕 轨 意 外 和 要 求 港 铁 加 装 月 台 幕 门 ， 详 情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/ 2 0 1 8 号 。  

 
1 0 1 .  胡 绰 谦 委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1 0 2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表 示 ，去 年 1 2 月 9 日 沙 田 港 铁 站 发 生 堕 轨 事 件 ，他 当 时 正 在

事 发 列 车 上 ， 亲 眼 目 睹 堕 轨 者 的 母 亲 在 月 台 痛 哭 的 惨 况 。 他 指 已 安 装 月 台 幕

门 的 港 铁 车 站 并 无 堕 轨 事 件 发 生 ， 认 为 这 些 惨 剧 其 实 可 以 避 免 。 根 据 坊 间 资

料 ， 由 2 0 1 4 年 5 月 至 今 已 发 生 3 2 宗 堕 轨 事 件 ， 他 询 问 为 何 港 铁 迟 迟 不 落 实

在 东 铁 线 安 装 月 台 幕 门 。 他 不 想 类 似 的 悲 剧 再 次 发 生 ， 认 为 港 铁 责 无 旁 贷 ，

希 望 港 铁 响 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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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3 .  文 念 志 委 员 询 问 在 东 铁 线 月 台 安 装 的 门 应 该 称 为 月 台 闸 门 还 是 月 台 幕

门 ？ 港 铁 曾 表 示 在 东 铁 线 安 装 幕 门 的 工 程 需 要 配 合 沙 中 线 及 更 新 信 号 系 统 工

程 ， 目 前 进 展 如 何 ？ 安 装 幕 门 后 的 维 修 保 养 工 作 是 如 何 进 行 ？  

 
1 0 4 .  梁 文 廸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港 铁 一 直 把 乘 客 安 全 放 在 首 位 。  

( i i )  港 铁 车 站 月 台 的 设 计 均 符 合 国 际 安 全 标 准 。  

( i i i )  港 铁 在 东 铁 线 月 台 加 设 了 不 同 的 安 全 设 施 和 采 取 了 多 项 措 施 ， 确

保 乘 客 上 落 车 时 的 安 全 ， 包 括 在 月 台 加 装 照 明 灯 光 、 加 装 胶 条 缩

减 月 台 与 列 车 之 间 的 空 隙 、 加 装 大 型 提 示 牌 和 通 过 月 台 及 车 厢 广

播 ， 提 醒 乘 客 小 心 月 台 空 隙 和 切 勿 进 入 路 轨 范 围 。  

( i v )  目 前 数 据 显 示 ， 东 铁 线 平 均 每 年 有 三 十 多 宗 乘 客 进 入 路 轨 范 围 的

个 案 。 港 铁 留 意 到 乘 客 或 会 因 为 不 同 原 因 ， 包 括 执 拾 个 人 物 品 、

身 体 不 适 或 失 去 平 衡 等 进 入 路 轨 范 围 。 因 此 ， 港 铁 一 直 通 过 车 站

广 播 及 宣 传 ， 呼 吁 乘 客 为 安 全 着 想 ， 切 勿 站 近 月 台 边 缘 ， 并 且 在

任 何 情 况 下 都 不 得 擅 自 闯 入 路 轨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乘 客 可 向 车 站 职 员

求 助 。  

( v )  港 铁 透 过 推 出 不 同 措 施 ， 例 如 提 升 车 站 的 照 明 系 统 以 营 造 明 亮 的

环 境 ， 以 及 在 人 多 地 方 张 贴 告 示 等 ， 以 期 加 强 公 众 教 育 和 推 广 珍

惜 生 命 信 息 。此 外 ，自 2 0 1 7 年 7 月 起 ，港 铁 在 东 铁 线 推 出 试 验 计

划 ，增 拨 人 手 组 成「 东 铁 关 爱 小 组 」，在 人 流 较 多 的 时 间 在 月 台 上

巡 逻 ，并 会 主 动 向 情 绪 有 异 样 的 乘 客 提 供 适 切 协 助 。截 至 同 年 1 2
月 底 ， 东 铁 关 爱 小 组 协 助 了 2 1 名 乘 客 (包 括 醉 酒 及 情 绪 不 稳 的 乘

客 )， 确 保 他 们 的 安 全 。  

 
1 0 5 .  吴 天 恩 女 士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若 门 为 半 高 而 并 非 到 顶 (约 高 1 . 5 至 1 . 7 米 )，便 会 称 之 为 闸 门 ；若

门 为 全 高 并 到 达 车 站 的 顶 部 位 置 (全 面 阻 隔 路 轨 与 月 台 )， 便 会 称

之 为 幕 门 。 因 此 ， 港 铁 在 东 铁 线 安 装 的 是 月 台 闸 门 。  

( i i )  知 悉 委 员 关 注 东 铁 线 加 装 月 台 闸 门 的 情 况 ， 而 港 铁 亦 一 直 进 行 安

装 闸 门 的 前 期 准 备 工 作 。 由 于 部 分 车 站 月 台 历 史 悠 久 ， 在 东 铁 线

加 装 月 台 闸 门 面 对 相 当 大 的 技 术 困 难 。 加 装 闸 门 前 ， 港 铁 必 须 加

固 月 台 结 构 ， 以 及 更 换 信 号 系 统 和 新 列 车 。  

( i i i )  东 铁 线 的 月 台 加 固 工 程 已 大 致 完 成 ， 港 铁 现 正 进 行 后 期 的 重 铺 月

台 路 面 工 程 。 更 换 信 号 系 统 方 面 ， 港 铁 一 直 在 行 车 时 间 进 行 测 试

和 安 装 ，预 期 在 2 0 1 9 年 年 初 完 成 有 关 工 作 。此 外 ，新 东 铁 线 列 车

的 车 门 位 置 与 现 时 列 车 的 车 门 位 置 有 所 不 同 ， 由 于 闸 门 位 置 需 要



-  2 6  -  

 

对 准 列 车 车 门 ， 因 此 需 要 等 待 东 铁 线 全 线 行 驶 新 列 车 后 ， 才 可 展

开 安 装 月 台 闸 门 的 工 程 。  

( i v )  因 应 有 乘 客 关 注 东 铁 线 以 9 卡 列 车 取 代 1 2 卡 列 车 的 安 排 ，港 铁 现

正 考 虑 待 东 西 走 廊 通 车 ， 分 流 乘 客 的 作 用 得 以 发 挥 后 ， 才 陆 续 更

换 东 铁 线 新 列 车 。 因 此 ， 自 动 月 台 闸 门 的 安 装 时 间 表 亦 须 相 应 调

整 。  

( v )  虽 然 东 铁 线 安 装 月 台 闸 门 的 时 间 表 有 待 确 定 ， 但 港 铁 一 直 采 取 多

项 安 全 措 施 ， 以 提 示 乘 客 注 意 月 台 空 隙 和 切 勿 擅 闯 路 轨 等 。 如 有

确 实 的 安 装 月 台 闸 门 时 间 表 ， 港 铁 会 适 时 作 出 公 布 并 向 委 员 会 报

告 。  

 
1 0 6 .  区 镇 濠 委 员 询 问 “ 东 铁 关 爱 小 组 ” 由 多 少 人 组 成 ， 以 及 是 否 在 所 有 车 站

提 供 服 务 。 他 指 目 前 仍 有 多 宗 乘 客 进 入 路 轨 范 围 的 个 案 ， 认 为 反 映 了 “ 东 铁

关 爱 小 组 ” 人 手 不 足 。 如 港 铁 在 安 装 闸 门 前 加 派 人 手 ， 或 可 减 少 同 类 事 件 发

生 。  

 
1 0 7 .  文 念 志 委 员 指 东 铁 线 车 站 月 台 与 列 车 之 间 的 空 隙 较 大 。 根 据 资 料 ， 大 学

站 的 月 台 空 隙 阔 达 3 4 0 毫 米 ， 而 罗 湖 、 九 龙 塘 及 旺 角 东 站 的 月 台 空 隙 则 介 乎

1 5 0 毫 米 至 3 0 0 毫 米 。 他 希 望 了 解 港 铁 在 技 术 上 能 否 改 善 东 铁 线 月 台 空 隙 过

大 的 问 题 。  

 
1 0 8 .  胡 绰 谦 委 员 询 问 港 铁 有 没 有 为 “ 东 铁 关 爱 小 组 ” 的 成 员 提 供 特 别 训 练 。  

 
1 0 9 .  梅 少 峰 委 员 再 次 要 求 港 铁 尽 快 在 东 铁 线 加 装 月 台 闸 门 。 他 指 港 铁 早 前 公

布 第 一 道 闸 门 会 在 20 2 1 年 落 成 ，但 现 时 又 改 口 称 没 有 安 装 时 间 表 ，询 问 港 铁

何 时 才 可 以 落 实 加 装 月 台 闸 门 ， 避 免 堕 轨 意 外 发 生 。  

 
1 1 0 .  梁 文 廸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港 铁 聘 请 额 外 人 手 组 成“ 东 铁 关 爱 小 组 ”，主 要 在 繁 忙 时 段 在 车 站

巡 逻 。 港 铁 亦 为 小 组 成 员 提 供 专 业 训 练 ， 让 他 们 能 够 识 别 情 绪 有

异 样 的 乘 客 和 提 供 协 助 。  

( i i )  沙 中 线 列 车 较 现 时 的 东 铁 线 列 车 阔 ， 相 信 届 时 月 台 空 隙 会 较 少 。  

 
1 1 1 .  胡 绰 谦 委 员 表 示 ，去 年 曾 经 发 生 堕 轨 意 外 的 东 铁 线 车 站 包 括 上 水 、火 炭 、

沙 田 、 大 围 、 旺 角 东 及 九 龙 塘 站 ， 而 其 他 车 站 亦 有 机 会 发 生 堕 轨 事 件 ， 因 此

希 望 港 铁 考 虑 增 加 资 源 ，安 排“ 东 铁 关 爱 小 组 ”的 成 员 到 各 个 车 站 提 供 服 务 ，

保 障 乘 客 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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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2 .  梁 文 廸 先 生 表 示 ， 港 铁 会 确 保 每 个 车 站 均 有 足 够 人 手 站 岗 ， 亦 会 在 繁 忙

时 间 加 派 月 台 助 理 ， 若 留 意 到 有 情 绪 不 稳 定 的 乘 客 便 会 提 供 协 助 。 此 外 ， 各

车 站 设 有 闭 路 电 视 系 统 ， 车 站 控 制 室 的 职 员 会 不 时 留 意 月 台 情 况 ， 有 需 要 时

主 动 向 乘 客 提 供 协 助 。  

 
1 1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前 收 到 两 封 与 港 铁 服 务 相 关 的 信 件 ， 详 情 见 附 件

二 及 附 件 三 。 他 请 委 员 介 绍 信 件 内 容 。  

 
1 1 4 .  任 启 邦 议 员 介 绍 附 件 二 。  

 
1 1 5 .  罗 晓 枫 议 员 介 绍 附 件 三 。  

 
1 1 6 .  梁 文 廸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港 铁 就 2 0 1 8 年 1 月 11 日 东 铁 线 故 障 事 件 向 受 影 响 的 乘 客 及 居 民

致 歉 。  

( i i )  他 简 述 当 日 故 障 事 件 的 情 况 ， 指 港 铁 当 时 根 据 机 制 通 知 运 输 署 及

其 他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提 供 商 ， 要 求 提 供 协 助 ， 亦 通 过 车 站 广 播 、 手

机 应 用 程 序 及 传 媒 通 知 乘 客 有 关 车 务 状 况 ， 以 期 让 他 们 及 早 计 划

行 程 和 考 虑 选 乘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。  

( i i i )  港 铁 在 当 日 事 故 发 生 后 ，实 时 加 派 约 20 0 名 职 员 到 车 站 提 供 协 助 ，

亦 提 供 免 费 接 驳 巴 士 接 载 受 影 响 的 乘 客 (包 括 6 5 班 由 上 水 站 至 罗

湖 站 及 9 2 班 由 九 龙 塘 站 至 上 水 站 的 接 驳 巴 士 )。  

( i v )  港 铁 十 分 重 视 事 件 并 将 深 入 调 查 。 港 铁 亦 不 时 检 视 故 障 事 件 发 生

后 的 实 时 应 变 安 排 ， 研 究 在 整 体 安 排 或 信 息 发 布 方 面 有 没 有 改 善

空 间 。  

( v )  他 会 向 港 铁 公 司 反 映 委 员 及 居 民 的 意 见 。  

 
 

V I I . 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11 月 1 0 日 第 六 次 会 议 事 项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8 / 2 0 1 8 号 及 T T 9 / 2 0 1 8 号 )  

 
(一 )  反 对 港 铁 将 大 埔 区 的 港 铁 接 驳 巴 士 交 九 巴 接 管  

 
1 1 7 .  梁 文 廸 先 生 表 示 ， 目 前 港 铁 为 大 埔 区 提 供 的 接 驳 巴 士 服 务 维 持 正 常 ， 港

铁 会 在 不 影 响 现 时 服 务 的 前 提 下 ， 与 九 巴 商 讨 该 四 条 接 驳 巴 士 路 线 日 后 的 营

运 事 宜 。 他 重 申 ， 双 方 的 讨 论 目 前 仍 在 初 步 阶 段 ， 亦 没 有 达 成 任 何 协 议 或 定

案 。 如 有 进 一 步 消 息 ， 港 铁 会 向 委 员 会 交 代 情 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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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8 .  梁 家 欣 女 士 表 示 ，港 铁 与 九 巴 目 前 仍 在 商 讨 有 关“ K”线 的 营 运 事 宜 ，暂

时 未 能 透 露 进 一 步 资 料 。  

 
1 1 9 .  关 永 业 议 员 要 求 港 铁 及 九 巴 不 要 在 确 定 方 案 后 才 告 知 委 员 会 。 如 有 任 何

方 向 性 或 影 响 乘 客 的 重 大 改 变 时 ， 应 先 征 询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， 并 在 得 到 大 埔 区

议 会 同 意 后 ， 才 决 定 如 何 处 理 “ K” 线 事 宜 。  

 
1 2 0 .  就 港 铁 表 示 会 在“ 不 影 响 现 有 服 务 ”的 前 提 下 与 九 巴 商 讨“ K”线 的 营 运

事 宜 ， 任 启 邦 议 员 重 申 “ 不 影 响 现 有 服 务 ” 的 意 思 并 不 限 于 班 次 及 服 务 时 间

等 运 作 情 况 ，更 重 要 的 是 确 保“ K”线 与 港 铁 的 换 乘 优 惠 不 会 被 取 消 ，而 他 亦

反 对 任 何 会 影 响 这 个 换 乘 优 惠 的 方 案 。他 指 居 民 不 欲 改 变“ K”线 目 前 的 营 运

模 式 ， 而 他 亦 希 望 港 铁 及 九 巴 能 让 区 议 员 参 与 商 讨 过 程 。  

 
1 2 1 .  周 炫 玮 议 员 希 望 了 解 港 铁 与 九 巴 正 在 商 讨 什 么 方 案 。作 为 区 议 员 及 居 民 ，

他 会 反 对 港 铁 把 “ K” 线 专 营 权 交 予 九 巴 ， 并 因 而 取 消 换 乘 优 惠 。  

 
1 2 2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在 会 议 前 一 日 发 生 的 港 铁 故 障 事 件 ， 港 铁 依 靠 这 些 接

驳 巴 士 作 为 交 通 应 急 措 施 。他 询 问 九 巴 接 管“ K”线 专 营 权 后 ，如 港 铁 发 生 事

故 ， 应 急 的 巴 士 服 务 由 谁 提 供 。 他 希 望 港 铁 及 九 巴 可 以 探 讨 这 些 问 题 。  

 
1 2 3 .  黄 碧 娇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九 巴 在 大 埔 区 的 交 通 网 络 发 展 成 熟 ， 但 把 “ K” 线 专 营 权 交 予 九

巴 后 ， 服 务 质 素 会 否 提 升 仍 是 未 知 之 数 。 然 而 ， 居 民 都 非 常 担 心

九 巴 接 收 “ K” 线 专 营 权 后 ， 现 有 的 港 铁 换 乘 优 惠 会 被 取 消 。 因

此 ， 她 希 望 有 关 安 排 能 够 维 持 现 状 ， 而 港 铁 及 九 巴 亦 无 需 继 续 讨

论 “ K” 线 的 营 运 安 排 。  

( i i )  K 1 8 号 线 现 时 会 驶 经 广 福 球 场 (往 九 龙 方 向 巴 士 站 )及 广 福 回 旋 处

后 才 进 入 广 宏 街 。由 于 K 1 8 号 线 的 班 次 频 密 ，因 此 加 重 广 福 球 场

及 广 福 回 旋 处 的 交 通 负 荷 ，而 该 处 出 现 交 通 挤 塞 时 ，亦 会 阻 碍 K 1 8
号 线 的 服 务 。 为 此 ， 她 建 议 港 铁 调 整 K 1 8 号 线 的 路 线 ，改 由 南 运

路 经 宝 湖 道 前 往 广 宏 街 。  

 
1 2 4 .  梁 文 廸 先 生 重 申 港 铁 会 在 不 影 响 现 有 服 务 的 大 前 提 下 与 九 巴 商 讨 事 宜 。

他 亦 会 把 委 员 及 居 民 在 班 次 服 务 及 换 乘 优 惠 等 方 面 的 关 注 ， 如 实 向 港 铁 管 理

层 反 映 。 此 外 ， 他 亦 会 向 巴 士 营 运 组 的 同 事 转 达 有 关 调 整 K 1 8 路 线 的 建 议 。  

 
1 2 5 .  梁 家 欣 女 士 备 悉 委 员 对 区 内 接 驳 巴 士 换 乘 优 惠 方 面 的 关 注 ， 以 及 K 1 8 号

线 的 路 线 建 议 ， 她 会 向 公 司 反 映 意 见 。 九 巴 将 继 续 与 港 铁 商 讨 未 来 的 营 运 安

排 ， 适 当 时 候 会 向 委 员 会 作 进 一 步 汇 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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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要 求 加 快 在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增 设 巴 士 站  

 
1 2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交 运 会 已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2 8 日 上 午 联 同 运 输 署 、地 政 处 及 警

方 代 表 到 场 视 察 ， 有 委 员 亦 要 求 运 输 署 提 供 巴 士 站 的 设 计 图 则 以 供 参 考 ， 他

请 运 输 署 报 告 进 展 。  

 
1 2 7 .  王 志 轩 先 生 表 示 ， 署 方 实 地 视 察 后 ， 就 现 场 环 境 进 行 设 置 巴 士 站 的 可 行

性 研 究 。 署 方 考 虑 的 因 素 包 括 巴 士 所 需 的 转 向 空 间 ／ 轨 迹 、 设 置 巴 士 站 所 需

的 空 间 、 新 设 巴 士 站 的 运 作 与 林 村 在 新 年 期 间 的 临 时 交 通 安 排 有 没 有 抵 触 、

土 地 的 安 排 、 工 程 的 难 度 、 保 养 维 修 的 权 责 、 九 巴 采 用 的 巴 士 型 号 等 。 基 于

以 上 考 虑 ， 署 方 目 前 仍 需 时 间 进 行 研 究 ， 有 结 果 后 便 会 向 相 关 区 议 员 及 部 门

报 告 。  

 
1 2 8 .  陈 灶 良 议 员 指 由 视 察 到 会 议 当 日 已 过 了 约 两 星 期 时 间 ，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告

知 何 时 会 完 成 有 关 研 究 。  

 
1 2 9 .  王 志 轩 先 生 表 示 ，期 望 可 在 一 至 两 星 期 内 提 交 建 议 设 计 图 则 。他 补 充 说 ，

在 林 村 许 愿 节 期 间 ，有 私 家 车 会 从 球 场 位 置 驶 入 停 泊 ，如 在 该 处 设 置 巴 士 站 ，

将 会 与 这 个 安 排 有 所 抵 触 ， 因 此 署 方 现 正 研 究 其 他 替 代 方 案 。  

 
 
(三 )  建 议 在 广 福 桥 附 近 加 设 行 车 桥 的 事 宜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9 / 2 0 1 8 号 )  

 
1 3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关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事 宜 ， 路 政 署 作 出 了 书 面 回 复 ， 详 见 大 埔

区 议 会 文 件 T T 9 / 2 0 1 8 号 。 他 建 议 待 部 门 提 出 修 正 方 案 后 ， 才 再 作 跟 进 和 讨

论 。  

 
1 3 1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表 示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已 争 取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多 时 ， 各 委 员 在 较

早 前 举 行 的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亦 提 出 不 少 具 体 意 见 。 由 于 这 些 建 议 可 能 涉 及 多 个

部 门 范 畴 ， 因 此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或 路 政 署 可 以 统 筹 各 相 关 部 门 进 行 讨 论 ， 寻 求

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 。 此 外 ， 他 不 接 受 文 件 内 容 ， 认 为 路 政 署 未 有 清 晰 交 代 该 署

在 过 去 两 个 月 曾 经 进 行 什 么 工 作 ， 希 望 路 政 署 可 以 向 交 运 会 交 代 。  

 
1 3 2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表 示 ，路 政 署 备 悉 李 议 员 就 工 程 部 的 书 面 回 复 有 进 一 步 要 求 。

他 稍 后 会 向 工 程 部 人 员 转 达 相 关 意 见 ， 希 望 该 组 能 在 下 次 会 议 前 向 李 议 员 提

供 较 详 尽 的 回 复 ， 例 如 自 上 次 会 议 后 联 络 过 什 么 部 门 和 研 究 过 程 中 遇 到 什 么

困 难 等 。如 果 回 复 较 为 具 体 ，他 希 望 可 以 通 过 书 面 方 式 回 复 秘 书 处 及 李 议 员 。

如 有 需 要 ， 他 亦 可 安 排 会 面 讲 解 具 体 情 况 。  

 
 



-  3 0  -  

 

1 3 3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认 为 各 部 门 的 与 会 代 表 都 应 该 在 会 议 前 收 集 资 料 ， 以 便 在 会

议 上 报 告 。  

 
1 3 4 .  主 席 建 议 把 是 次 会 议 纪 录 的 相 关 部 分 转 交 路 政 署 ， 希 望 该 署 在 会 议 后 提

供 详 细 回 复 。 他 请 秘 书 处 邀 请 路 政 署 的 相 关 代 表 务 必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， 汇 报 进

展 和 响 应 委 员 的 提 问 。  

 
1 3 5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，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工 程 进 度 缓 慢 ， 希 望 路 政 署 可 以 提 供 更

多 工 程 相 关 数 据 ， 例 如 研 究 所 需 的 时 间 ， 或 何 时 可 以 回 复 委 员 的 建 议 等 。 此

外 ， 他 指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前 有 一 石 趸 需 要 移 除 ， 但 路 政 署 曾 经 表 示 需 要 等 待 广

福 行 车 桥 的 设 计 落 实 后 才 研 究 一 并 进 行 有 关 工 程 。 现 时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工 程 遥

遥 无 期 ， 因 此 他 希 望 先 处 理 这 个 石 趸 ， 并 会 在 会 议 后 联 络 路 政 署 人 员 跟 进 。  

 
1 3 6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表 示 ， 由 于 渠 务 署 对 河 道 及 桥 底 之 间 的 净 空 有 一 定 要 求 ， 令

广 福 行 车 桥 的 设 计 需 要 升 高 ， 继 而 对 周 边 环 境 有 重 大 影 响 。 因 此 ， 他 要 求 秘

书 处 邀 请 渠 务 署 一 同 出 席 会 议 ， 解 释 为 何 太 和 行 人 桥 的 高 度 可 以 贴 近 河 道 两

岸 的 地 面 水 平 ，但 同 样 横 跨 林 村 河 的 广 福 行 车 桥 则 需 要 升 高 三 米 才 符 合 标 准 。 

 
1 3 7 .  许 家 杰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将 要 求 工 程 组 人 员 在 会 议 后 向 委 员 会 提 供 详 细 回 复 ， 亦 请 他 们

派 员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， 讲 解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进 度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周 议 员 提 及 的 石 趸 ， 路 政 署 现 正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改 善 方 案 ， 当

确 定 有 交 通 需 要 及 技 术 可 行 时 ， 便 会 向 委 员 会 及 周 议 员 汇 报 有 关

的 进 度 及 计 划 详 情 。  

 
1 3 8 .  主 席 请 秘 书 处 邀 请 路 政 署 及 渠 务 署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， 跟 进 广 福 行 车 桥

事 宜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8 年 2 月 8 日 将 是 次 会 议 纪 录 的 相 关 部 分 转 交 路

政 署 及 渠 务 署 ， 并 邀 请 该 两 个 部 门 派 员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。 )  

 
 
(四 )  要 求 于 区 内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 

 
1 3 9 .  张 伟 锋 先 生 报 告 ，运 输 署 积 极 研 究 在 本 港 引 入 机 械 式 泊 车 系 统 是 否 可 行 ，

藉 以 增 加 同 一 楼 层 面 积 内 的 可 泊 车 辆 总 数 。 在 引 入 机 械 式 泊 车 系 统 前 ， 署 方

需 要 考 虑 土 地 用 途 、 土 地 规 划 、 工 程 及 技 术 评 估 、 成 本 效 益 及 回 报 、 如 何 落

实 推 行 及 营 运 等 因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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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0 .  任 万 全 议 员 欣 悉 在 引 入 机 械 泊 架 方 面 有 进 展 ， 希 望 运 输 署 尽 快 研 究 ， 并

尝 试 寻 找 区 内 地 方 作 试 点 ， 相 信 委 员 会 都 会 支 持 。  

 
1 4 1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， 委 员 会 在 上 次 会 议 上 已 通 过 太 和 巴 士 站 停 车 湾 的 扩 阔

工 程 ， 询 问 现 时 进 展 为 何 。  

 
1 4 2 .  张 伟 锋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关 扩 阔 太 和 巴 士 站 停 车 湾 的 工 程 ， 运 输 署 现 正 进 行

公 众 咨 询 ， 有 结 果 后 便 会 进 一 步 跟 进 。  

 
 
(五 )  要 求 在 广 福 回 旋 处 旁 加 设 行 车 线 ／ 的 士 站 连 上 盖  

 
1 4 3 .  张 伟 锋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在 上 次 会 议 上 已 向 委 员 会 展 示 上 述 工 程 的 初 步

设 计 图 ， 由 于 工 程 范 围 内 的 部 分 地 段 属 于 康 文 署 的 管 辖 范 围 ， 因 此 运 输 署 已

致 函 康 文 署 查 询 土 地 相 关 数 据 ， 并 征 询 该 署 就 上 述 工 程 的 意 见 。 此 外 ， 上 次

会 议 亦 提 及 在 该 拟 建 的 士 站 加 建 上 盖 ， 运 输 署 现 正 征 询 各 相 关 部 门 的 意 见 ，

以 了 解 哪 个 部 门 可 以 协 助 兴 建 上 盖 。  

 
1 4 4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感 谢 张 先 生 及 前 任 工 程 师 黄 建 男 先 生 的 跟 进 ， 希 望 运 输 署

可 以 积 极 落 实 工 程 。  

 
 
(六 )  关 注 大 埔 区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 

 
1 4 5 .  张 伟 锋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短 期 内 会 就 宝 乡 街 改 善 方 案 咨 询 公 众 。  

 
1 4 6 .  徐 翼 福 先 生 报 告 ， 大 埔 警 区 继 续 以 重 点 执 法 项 目 方 式 执 行 交 通 法 例 ， 向

违 例 人 士 采 取 适 当 的 执 法 行 动 ， 特 别 针 对 阻 碍 和 危 及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停 泊

方 式 (包 括 停 泊 在 双 黄 线 、 行 人 路 、 巴 士 站 及 限 制 区 等 )。大 埔 警 区 在 2 0 1 7 年

1 2 月 合 共 发 出 1 4  0 7 4 张 违 例 泊 车 告 票 ，整 个 2 0 1 7 年 第 四 季 则 发 出 4 1  4 4 0 张

告 票 ， 较 第 三 季 上 升 1 2 . 5 %。 警 方 将 继 续 针 对 区 内 黑 点 如 大 埔 墟 及 旧 墟 一 带

进 行 检 控 工 作 。  

 
1 4 7 .  李 国 英 议 员 接 纳 警 方 的 工 作 报 告 ， 亦 知 悉 警 方 有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， 但 认 为

执 法 力 度 依 然 不 足 。 他 理 解 警 方 的 人 手 有 限 ， 但 认 为 不 严 厉 执 法 是 变 相 纵 容

违 泊 ， 因 此 建 议 派 交 通 督 导 员 协 助 执 法 ， 并 最 少 每 星 期 有 四 天 派 员 到 宝 乡 街

一 带 执 法 。  

 
1 4 8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留 意 到 警 方 有 在 大 埔 旧 墟 一 带 执 法 ， 但 每 逢 星 期 六 日 的 晚 上

时 间 ， 车 辆 违 泊 问 题 特 别 严 重 ， 希 望 警 方 加 强 执 法 。 此 外 ， 有 一 辆 回 收 车 长

期 停 泊 在 翠 怡 街 经 营 业 务 ， 除 霸 占 路 面 外 亦 引 起 卫 生 问 题 ， 希 望 警 方 与 食 环



-  3 2  -  

 

署 共 同 跟 进 。  

 
1 4 9 .  余 智 荣 议 员 知 道 大 埔 警 区 已 致 力 执 法 打 击 违 泊 ，但 大 埔 多 处 地 方 (包 括 大

埔 墟 、大 埔 中 心 及 运 头 塘 等 )仍 经 常 出 现 违 泊 情 况 ，怀 疑 是 人 手 不 足 所 致 ，建

议 委 员 会 致 函 警 务 处 要 求 向 大 埔 区 增 派 人 手 。  

 
1 5 0 .  徐 翼 福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备 悉 委 员 提 出 的 各 个 违 泊 黑 点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警 区 每 日 不 定 时 派 员 到 宝 乡 街 及 其 他 黑 点 执 法 ， 但 警 方 人 手

有 限 ， 除 了 违 例 泊 车 外 亦 需 兼 顾 其 他 范 畴 的 执 法 工 作 ， 包 括 防 止

和 侦 查 罪 案 ， 或 无 法 长 期 驻 守 在 同 一 地 点 。 然 而 ， 大 埔 警 区 在 过

去 三 年 从 不 怠 慢 ， 违 泊 检 控 数 字 更 是 各 警 区 之 冠 。  

( i i i )  相 信 违 泊 问 题 在 全 港 各 区 都 会 出 现 ， 但 他 会 向 交 通 部 转 达 委 员 的

意 见 ， 希 望 能 够 继 续 改 善 违 泊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警 区 共 有 7 名 交 通 督 导 员 ， 其 中 4 人 在 上 水 分 区 工 作 ， 其 余

3 人 在 大 埔 分 区 工 作 。 该 3 名 交 通 督 导 员 需 要 参 与 警 方 的 大 型 行

动 ， 因 此 实 际 上 三 人 同 时 出 勤 的 情 况 不 多 。 为 此 ， 警 方 正 研 究 方

法 ， 包 括 增 加 辅 警 的 人 数 及 成 立 检 控 队 在 周 末 期 间 在 区 内 进 行 流

动 式 的 检 控 行 动 。  

 
1 5 1 .  主 席 表 示 交 运 会 在 20 1 7 年 8 月 曾 经 致 函 警 务 处 要 求 增 派 交 通 督 导 员 ，惟

没 有 实 际 进 展 。 他 同 意 再 次 致 函 警 务 处 表 达 意 见 和 要 求 增 派 人 手 。  

 
1 5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认 为 虽 然 警 方 已 经 尽 力 执 法 ， 但 仍 然 出 现 违 泊 情 况 ， 足 以 显

示 人 手 不 足 ， 因 此 同 意 再 次 致 函 警 务 处 ， 严 正 提 出 增 派 人 手 的 要 求 。  

 
1 5 3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警 区 计 划 增 加 辅 警 并 成 立 流 动 检 控 队 以 解 决 人

手 不 足 问 题 ， 建 议 在 信 件 内 一 并 向 警 务 处 提 出 这 项 要 求 。  

 
1 5 4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 致 函 警 务 处 处 长 要 求 加 派 人 手 的 目 的 ， 并 非 怪 责 大 埔

警 区 没 有 尽 本 份 ， 只 是 人 手 不 足 以 致 委 员 认 为 检 控 情 况 未 如 理 想 ， 因 此 委 员

会 希 望 警 务 处 增 加 大 埔 警 区 的 人 手 (包 括 警 员 、 交 通 督 导 员 及 辅 警 )， 以 支 持

检 控 违 泊 车 辆 的 行 动 。  

 
1 5 5 .  文 念 志 委 员 认 为 致 函 警 务 处 要 求 增 派 人 手 的 做 法 恰 当 ， 如 经 常 要 市 民 就

区 内 的 违 泊 情 况 致 电 警 务 处 要 求 执 法 ， 做 法 并 不 理 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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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6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表 示 ， 警 务 人 员 需 要 进 行 不 同 类 型 的 执 法 工 作 ， 处 理 违 泊 的

优 先 次 序 不 高 。 不 过 ， 由 于 委 员 会 关 注 交 通 黑 点 的 违 泊 问 题 ， 并 不 希 望 警 方

在 有 人 命 伤 亡 的 情 况 下 才 介 入 处 理 ， 因 此 希 望 警 方 加 派 人 手 。  

 
1 5 7 .  委 员 会 同 意 致 函 警 务 处 处 长 要 求 增 派 人 手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委 员 会 已 于 2 0 1 8 年 2 月 2 1 日 去 信 警 务 处 处 长 。 )  

 
 
(七 ) 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设 施  

 
1 5 8 .  王 志 轩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在 上 次 会 议 上 建 议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往 九 龙 方 向 近

元 洲 仔 的 部 分 位 置 划 设 双 白 线 ， 以 期 减 低 发 生 意 外 的 机 会 。 署 方 已 就 这 项 建

议 征 询 路 政 署 及 警 方 的 意 见 ， 该 两 个 部 门 原 则 上 不 反 对 建 议 。 运 输 署 已 向 路

政 署 发 出 施 工 申 请 ， 当 路 政 署 完 成 前 期 准 备 工 作 后 便 会 开 展 工 程 。 此 外 ， 有

关 吐 露 港 公 路 连 接 大 老 山 隧 道 一 段 的 挤 塞 问 题 ， 他 已 向 沙 田 区 的 同 事 了 解 情

况 。 由 于 沙 田 区 的 车 辆 有 所 增 加 ， 车 龙 间 中 会 倒 塞 至 石 门 回 旋 处 ， 因 而 阻 塞

通 往 大 老 山 隧 道 的 支 路 。 沙 田 区 的 同 事 会 到 现 场 视 察 交 通 挤 塞 的 严 重 程 度 ，

如 证 实 挤 塞 问 题 严 重 ， 便 会 研 究 在 快 线 加 设 双 白 线 。  

 
1 5 9 .  文 念 志 委 员 询 问 路 牌 相 关 事 宜 由 哪 个 部 门 负 责 。 他 指 出 ， 经 常 有 行 车 速

度 不 高 的 车 辆 在 快 线 行 驶 ， 他 不 理 解 是 否 由 于 驾 驶 者 的 意 识 或 警 方 的 执 法 力

度 不 高 所 致 ， 因 此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增 加 “ 靠 左 (除 超 越 前 车 外 )”
的 路 牌 和 加 强 执 法 ， 以 改 善 上 述 情 况 。  

 
1 6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他 比 较 关 注 吐 露 港 公 路 往 大 老 山 隧 道 方 向 出 口 车 流 缓 慢 的 问

题 ， 因 此 建 议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快 线 划 设 双 白 线 ， 以 期 减 少 挤 塞 情 况 。 他 知 悉

运 输 署 沙 田 区 的 同 事 会 着 手 研 究 该 处 的 挤 塞 问 题 ， 希 望 运 输 署 在 下 次 会 议 上

提 交 相 关 改 善 建 议 。  

 
1 6 1 .  王 志 轩 先 生 响 应 ，有 关 加 设 路 牌 的 建 议 ，运 输 署 或 需 全 面 检 视 路 面 情 况 ，

包 括 道 路 的 走 势 及 弧 度 等 情 况 后 ， 再 作 考 虑 。  

 
1 6 2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要 求 把 扩 阔 太 和 巴 士 站 停 车 湾 及 在 林 锦 公 路 回 旋 处 加 设 巴 士

站 的 建 议 放 入 续 议 事 项 ， 并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跟 进 。  

 
1 6 3 .  委 员 会 接 纳 陈 灶 良 议 员 的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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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. 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内 的 交 通 改 善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1 0 / 2 0 1 8 号 )  

 
1 6 4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请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6 5 .  黄 碧 娇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谢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在 运 头 角 里 近 广 福 道 的 路 旁 加 装 附 有 铁 链 造

型 的 栏 杆 。 栏 杆 虽 然 外 观 漂 亮 ， 但 由 于 部 分 长 者 需 要 沿 运 头 角 里

步 行 到 广 福 道 ， 因 此 她 已 请 李 国 英 议 员 透 过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计 划 ，

申 请 在 运 头 角 里 近 广 福 道 的 下 游 位 置 加 设 扶 手 栏 杆 ， 以 方 便 长 者

使 用 。 她 希 望 路 政 署 同 样 可 以 在 运 头 角 里 的 中 间 位 置 加 设 扶 手 栏

杆 。  

( i i )  另 一 方 面 ， 圣 公 会 莫 寿 增 会 督 中 学 位 于 运 头 角 里 上 游 位 置 ， 该 处

经 常 有 学 生 出 入 。 为 免 发 生 意 外 ， 她 希 望 路 政 署 在 该 处 加 设 附 有

铁 链 造 型 的 栏 杆 。  

 
1 6 6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询 问 路 政 署 是 否 已 改 善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的 交 通 标 志 。 此 外 ， 他

询 问 应 向 哪 个 部 门 申 请 迁 移 树 木 许 可 ， 以 期 在 塘 上 村 村 口 进 行 手 按 式 行 人 过

路 灯 安 装 工 程 。  

 
1 6 7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他 自 2 0 1 6 年 起 提 出 了 多 项 交 通 改 善 建 议 ，希 望 在 会 议

后 与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代 表 落 区 视 察 ， 并 重 新 检 视 一 些 积 压 已 久 的 改 善 项 目 。  

 
1 6 8 .  许 家 杰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头 角 里 的 栏 杆 属 于 路 政 署 环 境 美 化 组 重 点 区 域 美 化 工 程 的 项 目

之 一 。他 备 悉 黄 议 员 的 意 见 ，并 会 向 相 关 同 事 转 达 意 见 以 作 跟 进 。 

( i i )  路 政 署 需 要 与 运 输 署 详 细 研 究 运 头 角 里 有 什 么 位 置 适 合 加 装 栏

杆 ， 如 有 共 识 ， 会 约 同 相 关 委 员 到 场 视 察 和 商 讨 。  

( i i i )  路 政 署 已 经 收 到 运 输 署 的 图 则 ， 在 林 锦 公 路 增 设 “ 不 准 左 转 ” 及

“ 不 准 右 转 ” 路 牌 ， 而 路 政 署 亦 已 吩 咐 承 建 商 在 本 星 期 内 开 展 工

程 。  

( i v )  有 关 在 塘 上 村 村 口 安 装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工 程 的 迁 移 树 木 许 可 最

终 由 地 政 处 批 核 。 不 过 ， 路 政 署 需 要 得 到 康 文 署 树 木 保 护 委 员 会

批 准 其 拟 备 的 树 木 补 植 计 划 及 砍 伐 计 划 后 ， 才 可 向 地 政 处 提 交 迁

移 树 木 许 可 申 请 。 路 政 署 现 正 拟 备 补 植 计 划 的 详 细 内 容 ， 并 会 在

下 次 会 议 报 告 具 体 进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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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9 .  张 伟 锋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关 在 圣 公 会 莫 寿 增 会 督 中 学 至 公 园 一 段 运 头 角 里 加

装 栏 杆 的 建 议 ， 运 输 署 曾 到 现 场 视 察 情 况 。 由 于 该 处 车 路 旁 边 是 山 坡 ， 路 面

相 对 较 窄 ， 改 动 车 路 的 可 行 性 较 低 。 不 过 ， 署 方 现 正 尝 试 寻 找 合 适 的 物 料 ，

以 期 在 空 间 较 窄 的 情 况 下 建 造 栏 杆 。  

 
 

I X .  大 埔 区 加 建 无 障 碍 信 道 设 施 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11 / 2 0 1 8 号 )  

 
1 7 0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请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7 1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指 路 政 署 结 构 编 号 N F 1 5 6 的 2 号 升 降 机 已 经 进 行 测 试 ，是

否 代 表 本 月 可 以 启 用 ？ 1 号 升 降 机 大 约 何 时 启 用 ？  

 
1 7 2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表 示 ， 他 从 土 拓 署 取 得 有 关 资 料 后 会 再 转 告 胡 副 主 席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横 跨 大 埔 公 路 － 元 洲 仔 段 近 广 福 邨 的 行 人 天 桥 (路 政 署 结 构 编 号

N F 1 5 6 )  1 号 升 降 机 预 计 于 2 0 1 8 年 年 中 竣 工 ， 2 号 升 降 机 已 于 2 0 1 8 年 1 月 2 6
日 开 放 予 公 众 使 用 。 )  

 
 

X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(一 ) 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1 7 3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黄 碧 娇 议 员 报 告 ，工 作 小 组 在 2 0 1 8 年 1 月 5 日 召 开 本 年 度

第 一 次 会 议 ， 主 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在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方 面 ，工 作 小 组 与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继 续 跟 进 2 7 1

系 列 路 线 及 3 0 7 系 列 路 线 的 服 务 改 善 建 议 。 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组 亦 就

运 输 署 建 议 试 办 的 7 3 B 号 线 提 出 不 少 意 见 ， 并 要 求 署 方 在 下 次 会

议 和 落 实 巴 士 路 线 前 ， 向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跟 进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在 专 线 小 巴 服 务 方 面 ，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2 6 号 线 及 2 0 K 号 线 的 改 善

服 务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工 作 小 组 将 继 续 跟 进 上 述 巴 士 及 小 巴 路 线 的 情 况 ， 如 有 实 际 改 动

将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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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跟 进 “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／ 莲 塘 口 岸 ” 大 埔 段 道 路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 

 
1 7 4 .  刘 志 成 博 士 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身 分 报 告 ，工 作 小 组 在 2 0 1 8 年 1 月 2 日 召 开

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， 并 继 续 跟 进 两 项 工 程 ， 包 括 ：  

 
( i )  第 二 期 工 程 (合 约 编 号 H Y / 2 0 1 2 / 0 6─ 由 泰 亨 至 和 合 石 交 汇 处 的 一

段 粉 岭 公 路 )； 以 及  

( i i )  莲 塘 ／ 香 园 围 口 岸 与 相 关 工 程 (合 约 编 号 C V / 2 0 1 2 / 0 9─ 莲 塘 ／ 香

园 围 口 岸 土 地 平 整 及 基 础 建 设 工 程 ─ 工 程 合 约 3 (包 括 南 华 莆 与 桥

头 之 间 一 段 约 1 公 里 长 的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) )。  

 
1 7 5 .  目 前 上 述 两 项 工 程 的 进 展 大 致 顺 利 。 工 作 小 组 将 继 续 跟 进 上 述 工 程 ， 并

定 期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情 况 。  

 
 
(三 ) 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 

 
1 7 6 .  秘 书 代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邓 铭 泰 议 员 报 告 ， 跟 进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近 期

没 有 召 开 会 议 ， 待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落 实 后 ， 秘 书 处 将 通 知 成 员 。  

 
 
(四 ) 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 

 
1 7 7 .  胡 健 民 议 员 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身 分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近 期 没 有 召 开 会 议 ， 但

继 续 跟 进 本 年 度 举 办 的 活 动 。 他 指 “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

全 运 动 嘉 年 华 ” 将 在 2 0 1 8 年 1 月 1 3 日 星 期 六 下 午 1 时 至 5 时 在 大 埔 天 后 宫

风 水 广 场 举 行 。 主 办 团 体 亦 会 在 嘉 年 华 会 场 内 张 贴 “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度 大 埔

区 学 界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比 赛 暨 宣 传 运 动 ” 的 各 组 得 奖 作 品 ， 以 供 市 民 观 赏 。

他 希 望 各 委 员 可 以 抽 空 出 席 上 述 活 动 。  

 
1 7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这 个 非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的 任 期 会 在 2 0 1 8 年 2 月 1 9 日 结 束 ， 工

作 小 组 会 在 一 月 底 至 二 月 初 举 行 会 议 ， 以 检 讨 成 效 和 商 讨 未 来 路 向 。  

 
 

X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(一 ) 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 

 
1 7 9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代 表 列 席 会 议 ，包 括 运 输 署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／ 巴 士 发 展 (新 界

东 )吕 晓 晖 女 士 、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一 级 策 划 及 支 持 主 任 罗 耀 华 先 生 ，以 及 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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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高 级 营 运 主 任 何 尊 舜 先 生 。  

 
1 8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运 输 署 在 2 0 1 8 年 1 月 初 向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运 会 提 交 2 0 1 8 至 2 0 1 9
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(“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” )。 为 了 让 委 员 有 充 分 时 间 阅 览

文 件 和 收 集 地 区 意 见 ， 他 建 议 在 2 月 初 举 行 的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

小 组 会 议 上 ， 才 详 细 讨 论 本 年 度 的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。 这 次 运 输 署 及 各 巴 士 公 司

出 席 会 议 的 目 的 ， 主 要 是 为 了 听 取 各 委 员 对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的 意 见 。  

 
1 8 1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认 为 有 需 要 加 强 6 4 K 号 线 的 服 务 ， 惟 在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并 没

有 提 及 。 当 林 锦 公 路 回 旋 处 巴 士 站 落 成 后 ， 他 建 议 服 务 林 村 的 巴 士 可 绕 经 该

处 ， 或 以 该 处 作 为 往 外 区 巴 士 的 总 站 。  

 
1 8 2 . 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担 心 增 加 7 4 E 号 线 的 服 务 会 影 响 正 线 74 X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署 方 提 供 2 6 3 C 号 线 早 上 及 下 午 来 回 大 埔 及 屯 门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2 7 2 E 号 线 与 7 2 X 及 2 7 2 X 号 线 的 服 务 较 为 重 迭 。由 于 议 程 第 V 项

所 提 及 的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调 查 报 告 显 示 ， 市 民 对 大 埔 往 来 葵

青 的 服 务 有 一 定 需 求 ， 因 此 建 议 增 加 2 7 2 P 号 线 的 班 次 (例 如 先 增

加 繁 忙 时 间 的 班 次 )。  

( i v )  市 民 对 3 0 7 P 号 线 的 需 求 大 ，因 此 要 求 加 强 服 务 至 全 日 行 驶 ，亦 应

考 虑 新 增 班 次 或 安 排 特 别 班 次 前 往 柴 湾 。  

 
1 8 3 .  李 华 光 议 员 表 示 ，西 贡 北 约 乡 事 委 员 会 在 2 0 1 8 年 1 月 9 日 致 函 委 员 会 (详
见 附 件 四 )，他 介 绍 文 件 并 就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有 关 2 8 9 R 号 线 的 服 务 提 出 建 议 。

陈 灶 良 议 员 表 示 假 日 前 往 塔 门 露 营 的 人 士 众 多 ， 由 于 塔 门 属 于 大 埔 区 ， 因 此

支 持 把 2 8 9 R 号 线 改 为 由 大 埔 开 出 。  

 
1 8 4 .  文 念 志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留 意 到 新 增 的 T 7 4 号 线 在 大 埔 区 内 的 走 线 与 其 他 往 九 龙 的 巴 士 路

线 略 有 不 同 ， 希 望 署 方 讲 解 。 此 外 ， 他 询 问 T 7 4 号 线 的 定 价 如 何

厘 订 ， 以 及 会 否 影 响 主 线 7 4 X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7 4 D 号 线 的 服 务 ，他 认 为 因 绕 经 林 村 而 增 加 的 额 外 行 车 时 间

不 只 5 分 钟 ， 因 此 询 问 九 巴 如 何 计 算 出 有 关 数 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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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5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认 为 2 6 3 C 号 线 主 要 服 务 屯 门 居 民 ，其 服 务 时 间 未 能 切 合 大 埔 居 民

的 需 要 ， 批 评 九 巴 厚 此 薄 彼 。 他 希 望 增 加 双 向 往 来 大 埔 至 屯 门 的

班 次 服 务 。至 于 2 6 3 C 号 线 的 走 线 方 面 ，他 建 议 参 考 2 6 4 R 号 线 的

走 线 ， 由 粉 岭 公 路 经 元 朗 绕 道 前 往 屯 门 ， 认 为 可 以 减 少 交 通 挤 塞

的 机 会 ， 亦 可 在 屯 门 北 如 洪 水 桥 设 站 ， 服 务 更 多 市 民 。  

( i i ) 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列 明 会 视 乎 乘 客 需 求 增 加 上 午 两 班 3 0 7 C 号 线 的

班 次 。他 认 为 乘 客 对 3 0 7 C 号 线 的 需 求 大 ，希 望 尽 快 增 加 班 次 服 务 。

他 询 问 该 两 班 新 增 班 次 是 否 依 靠 从 3 0 7 号 线 抽 调 的 巴 士 资 源 所 增

设 。 此 外 ， 他 亦 再 次 要 求 增 加 3 0 7 C 号 线 晚 间 回 程 大 埔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2 7 2 E 号 线 的 目 的 地 与 7 2 X 及 2 7 2 X 号 线 同 样 为 旺 角 柏 景 湾 。不 过 ，

7 2 X 及 2 7 2 X 号 线 的 车 资 为 1 0 . 1 元 ，但 2 7 2 E 号 线 的 车 资 则 为 1 3 . 2
元 ，两 者 存 在 差 距 ，因 此 不 理 解 为 何 运 输 署 有 增 加 2 7 2 E 号 线 班 次

的 安 排 。 此 外 ， 他 一 直 争 取 开 办 大 埔 至 葵 青 的 巴 士 路 线 ， 以 纾 缓

7 3 X 号 线 的 载 客 量 ， 因 此 建 议 把 2 7 2 E 号 线 的 新 增 巴 士 资 源 放 在

2 7 2 P 号 在 线 ， 以 增 加 早 上 班 次 及 黄 昏 由 葵 涌 返 回 大 埔 的 服 务 。  

 
1 8 6 .  周 炫 玮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欢 迎 增 加 3 0 7 C 号 线 上 午 班 次 服 务 的 建 议 ，但 希 望 同 时 可 以 新 增 晚

间 返 回 大 埔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分 拆 3 0 7 P 号 线 成 独 立 路 线 ， 并 提 供 全 日 服 务 及 假 日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T 7 4 号 线 的 路 线 与 74 C 号 线 相 若 ， 因 此 不 太 理 解 设 立 这 条 新 路 线

的 作 用 为 何 ， 亦 担 心 会 影 响 7 4 X 号 线 的 正 线 服 务 。 此 外 ， 7 4 A 号

线 的 载 客 量 不 高 ， 但 同 时 占 用 太 和 巴 士 站 不 少 的 空 间 作 站 头 ， 取

消 与 否 仍 然 未 有 定 案 。  

( i v )  现 时 没 有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(包 括 E 4 1 及 A 4 7 X 号 线 )绕 经 太 和 ， 而 新

增 的 N A 4 7 号 线 亦 同 样 不 驶 经 太 和 ， 对 此 他 表 示 不 满 。 他 希 望 署

方 考 虑 驶 经 太 和 的 建 议 。  

( v )  同 意 2 6 3 C 号 线 的 安 排 是 厚 此 薄 彼 ，而 其 他 巴 士 路 线 亦 是 如 此 ，例

如 2 7 0 S 及 2 7 1 S 号 线 在 收 费 上 有 差 别 等 。  

 
1 8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N 4 2 A 与 N A 4 7 号 线 在 晚 间 由 机 场 开 出 的 时 间 相 若 ，但 收 费 相 对 便

宜 ， 担 心 N A 4 7 号 线 的 客 源 因 此 受 到 影 响 。 他 建 议 考 虑 是 否 需 要

延 迟 开 车 时 间 ， 而 他 亦 不 希 望 N A 4 7 号 线 将 来 因 为 客 量 不 足 而 被

取 消 。 此 外 ， 他 希 望 N A 4 7 号 线 可 以 绕 经 太 和 及 大 埔 旧 墟 一 带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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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务 更 多 居 民 。  

( i i )  早 前 工 作 小 组 曾 经 讨 论 7 3 B 号 线 的 新 路 线 服 务 ， 但 巴 士 路 线 计 划

中 却 没 有 7 3 B 号 线 ，询 问 原 因 为 何 。他 不 满 7 3 B 号 线 的 服 务 亦 是

以 照 顾 北 区 居 民 的 需 要 为 主 导 ， 是 厚 此 薄 彼 的 另 一 例 子 。  

( i i i )  就 2 6 3 C 号 线 的 服 务 ，他 认 为 最 低 限 度 亦 要 提 供 双 向 来 回 大 埔 及 屯

门 的 服 务 。此 外 ，目 前 2 6 3 C 号 线 行 走 吐 露 港 公 路 及 屯 门 公 路 ，但

两 条 公 路 的 交 通 相 对 挤 塞 ， 建 议 另 辟 路 径 (如 向 北 )行 驶 。  

( i v )  希 望 增 加 3 0 7 C 号 线 晚 间 回 程 服 务 ，以 及 延 长 3 0 7 P 号 线 至 全 日 服

务 。  

 
1 8 8 .  罗 晓 枫 议 员 不 满 署 方 及 九 巴 把 2 6 3 C 号 线 定 性 为 改 善 屯 门 至 新 界 东 巴 士

服 务 的 路 线 ， 因 为 其 服 务 未 能 满 足 大 埔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在 路 线 方 面 ， 他 同 意 采

取 较 北 的 路 线 ，认 为 有 助 减 少 交 通 挤 塞 和 吸 引 前 往 天 水 围 及 元 朗 的 乘 客 选 乘 。

此 外 ，他 指 2 6 3 C 号 线 应 为 2 6 3 号 线 的 副 线 ，但 2 6 3 号 线 来 往 沙 田 至 屯 门 ，而

2 6 3 C 号 线 则 来 往 大 埔 中 心 至 屯 门 ，询 问 为 何 有 这 样 的 安 排 ，以 及 为 何 只 前 往

大 埔 中 心 而 忽 略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的 乘 客 。  

 
1 8 9 .  陈 笑 权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要 求 3 0 7 C 及 3 0 7 P 号 线 绕 经 白 石 角 ，方 便 由 该 区 前 往 港 岛 区 上 班

和 上 学 的 居 民 。  

( i i )  要 求 加 强 2 7 1 B 号 线 的 服 务 至 全 日 行 驶 。  

( i i i )  要 求 提 早 7 4 D 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， 以 配 合 上 班 人 士 的 需 要 。  

( i v )  4 3 P 号 线 目 前 只 提 供 单 程 由 荃 湾 往 科 学 园 的 服 务 ， 他 要 求 加 强 为

来 回 服 务 ， 以 及 由 科 学 园 伸 延 至 天 赋 海 湾 及 逸 珑 湾 。  

 
1 9 0 .  黄 碧 娇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相 比 往 年 的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， 她 认 为 本 年 度 的 计 划 包 含 更 多 新 路 线

及 新 尝 试 。  

( i i )  强 烈 要 求 增 加 3 0 7 C 号 线 晚 间 回 程 大 埔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由 于 3 0 7 P 号 线 的 总 站 设 在 天 后 ，步 行 至 铜 锣 湾 需 时 5 至 1 0 分 钟 ，

而 且 巴 士 会 先 到 鲗 鱼 涌 、 北 角 等 地 才 到 达 天 后 ， 因 此 由 大 埔 前 往

铜 锣 湾 的 市 民 较 少 乘 坐 3 0 7 P 号 线 。她 建 议 改 动 路 线 ，以 方 便 前 往

铜 锣 湾 的 居 民 。此 外 ，她 希 望 署 方 可 在 3 0 7 P 号 线 现 有 回 程 服 务 的

前 和 后 增 加 班 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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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大 埔 现 时 没 有 巴 士 路 线 直 达 柴 湾 ，居 民 需 要 乘 坐 7 4 X 或 7 5 X 号 线

到 大 老 山 隧 道 换 乘 6 8 2 号 线 ， 但 6 8 2 号 线 本 身 亦 经 常 满 载 ， 因 此

她 认 为 有 需 要 开 设 大 埔 往 来 柴 湾 的 新 路 线 。  

( v )  2 6 3 C 号 线 的 建 议 行 车 时 间 未 能 照 顾 大 埔 居 民 的 需 要 ，晚 上 由 大 埔

前 往 屯 门 的 市 民 亦 不 多 ， 因 此 路 线 或 难 以 维 持 。 她 认 为 大 埔 前 往

屯 门 的 交 通 需 求 主 要 集 中 在 早 上 的 上 班 时 间 ， 而 本 区 亦 有 一 条 小

巴 线 前 往 元 朗 ， 建 议 九 巴 可 派 员 到 该 线 位 于 实 乡 街 的 小 巴 站 了 解

居 民 的 需 要 。  

( v i )  7 3 P 号 线 为 7 3 X 号 线 的 副 线 ， 巴 士 资 源 由 7 3 X 号 线 抽 调 出 来 。 她

支 持 这 个 方 案 ， 但 同 时 希 望 7 3 P 号 线 由 大 美 督 开 出 后 ， 可 驶 经 广

福 邨 车 站 。  

( v i i )  乘 客 等 候 7 5 X 号 线 的 时 间 长 ， 惟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亦 没 有 计 划 提 升

7 5 X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 

( v i i i )  署 方 把 不 少 西 贡 的 乘 客 带 到 沙 田 (如 2 6 8 R 及 8 6 P 号 线 等 )，这 样 会

加 重 沙 田 大 涌 桥 及 沥 源 路 一 带 的 交 通 负 荷 。 她 建 议 署 方 可 考 虑 把

西 贡 的 乘 客 送 往 大 学 站 、 火 炭 站 或 大 埔 的 港 铁 站 等 ， 然 后 再 换 乘

其 他 交 通 。  

( i x )  不 少 假 日 巴 士 服 务 仍 以 点 到 点 的 路 线 为 主 (如 大 埔 前 往 乌 蛟 腾 的

路 线 )，但 她 认 为 南 运 路 一 带 已 安 装 不 少 升 降 机 ，而 且 巴 士 站 配 套

亦 已 有 所 改 善 ， 因 此 可 以 考 虑 沿 南 运 路 增 设 更 多 车 站 。  

 
1 9 1 .  陈 蔚 嘉 委 员 表 示 ， 2 7 2 E 号 线 主 要 方 便 乘 客 来 往 大 埔 及 大 角 咀 商 贸 区 ，乘

客 对 象 理 应 为 上 班 人 士 ，但 晚 间 由 旺 角 开 出 的 三 个 班 次 预 计 于 5 时 5 0 分 至 6
时 0 5 分 之 间 开 出 ，较 一 般 市 民 放 工 的 时 间 为 早 ，因 此 建 议 九 巴 考 虑 延 迟 服 务

时 间 。  

 
1 9 2 .  关 永 业 议 员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经 常 都 会 在 没 有 必 要 的 情 况 下 ， 为

其 他 地 区 开 办 新 路 线 。 以 沙 田 为 例 ， 该 区 的 8 9 D 号 线 由 乌 溪 沙 开 往 蓝 田 ， 原

本 在 非 繁 忙 时 间 会 绕 经 广 源 邨 后 才 前 往 大 老 山 隧 道 ， 其 后 因 反 对 意 见 取 消 绕

经 广 源 邨 的 安 排 ， 惟 不 久 之 后 署 方 竟 然 在 沙 田 开 办 全 日 行 驶 的 8 9 S 号 线 ， 由

乌 溪 沙 站 来 往 广 源 邨 。 相 比 之 下 ， 署 方 经 常 忽 视 大 埔 区 居 民 的 需 要 ， 例 如

2 6 3 C、2 8 9 R 号 线 等 路 线 计 划 亦 明 显 并 非 为 大 埔 区 居 民 而 设 。他 希 望 署 方 及 巴

士 公 司 慎 重 考 虑 委 员 的 意 见 ，并 修 改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以 满 足 大 埔 区 居 民 的 需 求 。 

 
1 9 3 .  区 镇 濠 委 员 指 ，7 3 P 号 线 的 收 费 较 7 3 X 号 线 昂 贵 ，询 问 九 巴 如 何 厘 定 7 3 P
号 线 的 收 费 。 此 外 ， 他 询 问 由 大 美 督 开 出 与 由 富 善 开 出 的 行 车 距 离 会 相 差 多

少 ？ 如 额 外 行 车 时 间 较 长 ， 会 否 考 虑 提 早 开 出 时 间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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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4 .  区 镇 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7 3、 7 4、 3 0 7 号 线 等 都 有 不 少 副 线 ， 客 易 造 成 混 淆 ， 因 此 他 建 议

当 这 些 副 线 有 条 件 成 为 独 立 路 线 后 ， 便 应 分 拆 出 来 ， 避 免 影 响 正

线 的 运 作 及 服 务 质 素 。  

( i i ) 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没 有 提 及 7 3 B 号 线 。 他 建 议 延 伸 有 关 路 线 至 北 区

医 院 ， 以 方 便 大 埔 及 北 区 居 民 前 往 大 埔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北 区 医 院 就

诊 。  

( i i i )  最 近 数 条 新 路 线 的 设 计 都 是 以 服 务 其 他 地 区 的 居 民 为 主 ， 要 求 运

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正 视 情 况 ， 不 应 忽 略 大 埔 区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 

 
1 9 5 .  有 关 7 3 P 号 线 驶 经 广 福 邨 的 建 议 ，文 念 志 委 员 指 7 3 X 号 线 已 驶 经 广 福 邨

接 载 居 民 前 往 荃 湾 ， 而 设 立 7 3 P 号 线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服 务 大 美 督 沿 汀 角 路 一 带

的 居 民 ， 加 上 由 大 美 督 沿 汀 角 路 经 完 善 路 前 往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路 线 相 对 顺 畅 ，

因 此 对 有 关 建 议 有 所 保 留 ， 亦 希 望 署 方 或 巴 士 公 司 提 供 相 关 资 料 ， 作 为 绕 经

广 福 邨 的 理 据 。  

 
1 9 6 .  黄 碧 娇 议 员 修 正 刚 才 的 发 言 ， 同 意 由 大 美 督 开 出 的 7 3 P 号 线 不 应 驶 经 广

福 邨 ， 但 她 希 望 可 以 继 续 研 究 7 3 P 号 线 的 走 线 ， 以 提 升 该 线 的 载 客 量 。  

 
1 9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南 运 路 的 交 通 相 对 挤 塞 ， 因 此 希 望 7 3 P 号 线 参 考 7 4 E 路 线 ，

由 汀 角 路 前 往 吐 露 港 公 路 。  

 
1 9 8 .  马 芳 兰 女 士 指 7 3 B 号 线 并 不 包 括 在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， 署 方 将 会 在 工 作 小

组 另 行 跟 进 该 路 线 的 情 况 。  

 
1 9 9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委 员 建 议 修 改 7 3 B 号 线 的 走 线 ，但 该 路 线 预 计 在 2 0 1 8
年 第 一 季 便 会 落 实 ，落 实 后 亦 难 以 更 改 。因 此 ，他 建 议 委 员 会 叫 停 所 有 在 2 0 1 8
年 第 一 季 落 实 的 问 题 路 线 。  

 
2 0 0 .  马 芳 兰 女 士 表 示 有 关 日 期 只 是 预 计 的 落 实 时 间 ， 运 输 署 会 在 完 成 地 区 咨

询 后 才 会 落 实 实 施 。  

 
2 0 1 .  吕 晓 晖 女 士 感 谢 各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， 署 方 将 会 研 究 这 些 建 议 ， 并 会 在 下 次

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与 成 员 深 入 讨 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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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更 新 区 议 员 个 人 利 益 登 记 表 格 及 个 人 履 历 表  

 
2 0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，区 议 员 及 委 员 须 每 年 登 记 其 个 人 利

益 。请 各 位 在 本 年 1 月 1 9 日 或 之 前 把 填 妥 的 个 人 利 益 登 记 表 格 交 回 区 议 会 秘

书 处 ， 以 供 存 盘 和 市 民 查 阅 。 此 外 ， 亦 请 各 位 在 上 述 限 期 前 交 回 已 填 妥 的 个

人 履 历 表 。  

 

 
(三 )  大 埔 四 里 竖 立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路 牌  

 
2 0 3 .  许 家 杰 先 生 报 告 ， 路 政 署 已 与 提 案 的 区 议 员 联 络 ， 并 将 以 其 他 方 式 取 代

加 设 路 牌 ， 以 处 理 街 道 阻 塞 的 情 况 。  

 
 

X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0 4 .  主 席 宣 布 ，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1 8 年 3 月 9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2 0 5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下 午 8 时 3 7 分 结 束 。  
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8 年 2 月  

 



附件一

要求解決新界東塞車問題

就大埔區議會2017年12月22日就上述標題事宜表達的意見，我們現回覆如

下：

1. 要優先考慮增加公共交通配套

由於香港地少人多，路面空間有限，市民亦關注路面交通對空氣質素的影

響，因此政府一直施行以公共交通為本及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政策。現

時，大埔區共有41條專營巴士及7條專線小巴路線往來各區，方便居民使

用公共交通服務出行。

運輸署會繼續與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保持緊密聯繫，並密切監察大埔區的

公共交通服務及配套安排，並根據社區需要及人口變化適時作出調整。

2. 興建由大埔不經沙田市中心的沙田繞道，直接由大埔連接大老山隧道、

獅子山隧道及尖山隧道；及

3. 興建第 4 條過海隧道以整體舒緩新界東部的交通

我們知悉以上有關策略性運輸基建的意見。長遠而言，政府正進行《香港

2030+：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》規劃研究，探討香港的長遠規劃。

就此，我們會進行《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》，整體檢

視全港在 2031 年以後的交通需求，研究所需的策略性運輸基建網絡，同

時改善現時主要交通走廊的表現。我們在推展研究時，將考慮各持份者的

意見，包括有關過海交通和新界東整體運輸基建的建議。

運輸及房屋局

2018 年 1 月 



敬敢者：

7弋土甫�1§思主三三辰�菁義皇量

關永業任廠邦區鎮樺
周炫王韋劉勇威任萬全

東鐵錢一日兩故障促港鐵者快更新設備

港鐵東鐵錢今日（ 1 月 11 日）發生嚴重事故，早上九時許發生訊』號系統故障及

後備系統不暢川頁，全線癱瘓逾兩小時﹔及至下午五時許，一列列車於九龍塘站附

近又發生照明象統故障，需熄燈慢駛。我們認為事故不能接受，批評現時東鐵訊

號系統已不足以應付頻密封王次，令繁忙時段故障風險大增，要求 貴公司盡快完

成更換訊號系統工程。

同時，不少受影響市民批評 貴公司應變措施差劣，不單故障後後備象統無

法有效運作，而 貴公司提供的接駁巴士亦未能有效舒緩人流， 貴公司職員亦

未能清晰提供接駁巴士資訊。我們要求 貴公司盡快向政府及公眾提交報告，調

查及檢討故障成因，並促使港鐵加快更新設備。

此致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

2018 年 1 月 12 日

大埔區議員 關永業任敢邦

周炫瑋區鎮棒

任萬全劉勇威

大埔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增選委員 文念志陳蔚嘉

區鎮濛劉宗翰

（任敢邦代Jr）謹敢

�／i叭叭

聯絡處：新界夫埔當善都善美樓地下23號電話：26644644 傳真：26644445

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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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北約鄉草委員會
Sat, 呎伽？忱的此受航'4te捌愉悅E
新界大埔爐仁興街人租車二號二樓
1/P叮 2 Yan Wo Lane, Y.甜甜ng S甘eet，包i l.>oM9!ke丸N.T.，日，K..

本會檔號。昨Re，ι·SKNRC/0比以J08

大埔軍議會交遍及運輸委員會
劉念成主席控全體委員：

寧波撞騙學建爐中的289R改為（六、日及公眾按期金日巴士路緝並由夫埔
速經大鹽、馬鞍山至費右碼頭）事宜

本會主席李耀斌區議員目前收到大埔區議會交道及運輸委員會文件
TTl/2018號，得知運輸署擬增設九巴第289R線於星期普及公眾假期單向自費
右碼頭闖出往沙田市中心﹒

但無獨有懦，本會日前吹到塔鬥鄉公所管理委員會東函，由於大部分塔門
及沿岸鄉村的村民早年為鵲生計巴搬到大t浦區居住，但他們往退塔門及沿串鄉
村革大埔只得兩個選搏：

1. 為科水喝頭乘搭街渡（每天上午8日等30分／下午3時正，各 一 班），
班次太少，擺繹不多。

2. 經費石碼頭乘搭街渡（平日每2小時一班，假日每小時一班），但由大增
莖黃石碼頭 v 幣轉2-3程車，需時約2小時或以上。

以上兩個往返塔門的選擇對村民來說相當不便。因此本會要求運輸署建議
中的289R改為（六、日及公眾假期金日巴士路線並由大埔途經大學、馬鞍山至
黃石碼頭，以上的方案望能解決村民回鄉不便的問題。同時，混客亦可以利用
此巴士屆總遊覽香港著名世界級地貨公圈，推廣睿港的生態旅遊榮。

希望主席向運輸署反映本會的需求，以解決村民國鄉不便的問題。

特此通知，敬希予以協助為盼！順祈

政安！

2018年1月9日

副本分送：
(1）大埔區苦奮會主席張學明議員GBS太平紳士
(2）六埔畏故事務專員呂少珠太平紳士
(3）塔門鄉公所管理委員會

主 席： f的人（
副主席：

附件四


